
山
高
水
急
，
野
漫
橫
流
，
頭
前
漢
時
而
溫
馴
低
吟
，

時
而
任
性
怒
吼
，
颱
風
來
襲
時
更
是
氾
濫
奔
馳
，
捲

走
無
數
的
生
命
與
財
產
，
清
代
開
始
居
民
只
知
引

水
，
不
知
治
水
，
日
據
時
代
蛤
撞
經
費
修
堤
防
，
光

復
後
才
開
始
規
章
大
型
防
洪
治
水
工
程
，
其
中
大
橋

和
提
防
，
損
毀
修
復
，
修
復
損
毀
，
展
現
人
類
與
天

事
地
的
勇
氣
。

。
潘
國
正
、
陳
權
欣
、
何
高
祿
、
陳
愛
珠
、
劉
瑞
模



第
~ 

治

水
、

防
洪

〔
註
1
〕

節

新
竹
縣
市
河
川
有
五
項
特
徵
，
必
須
花
相
當
的
力
氣
治
水
防
洪

一
、
河
川
洪
水
量
多
，
常
發
生
水
災
。

一
一
、
流
域
寬
度
狹
窄
，
溪
身
長
度
甚
短
，
溪
流
端
急
，
少
曲
折
而
直
流
。

三
、

最
小
水
量
與
最
大
水
量
差
距
甚
大
。

四
、
溪
源
多
砂
岩
、
頁
岩
、
黏
板
岩
及
碟
岩
，
容
易
崩
壞

。

五
、
野
溪
橫
流
，
河
岸
侵
蝕
沖
刷
或
洪
流
成
災
，
河
水
變
動
性
大

。

頭
前
溪
的
流
壘
，
上
游
左
有
本
流
上
坪
溪
，
自
竹
東
以
上
流
至
內
灣
後
山
方
面
，
河
身
長
度

三
十
九

公
里
，
河
床
起
吃
地
高
度

一
千
七
百

一
十
七
至

一
百

一
十
六
公
尺
，
平
均
比
降

一
比
二
四
0
。

右
有
支

流
油
羅
溪
，
自
橫
山
以
上
至
鳥
嘴
山
，
河
身
長
度

二
十
六
公
里
，
河
床
起
籠
高
度

一
千
七
百
九
十
四
至

一
百

一
十
六
公
尺
，
平
均
比
降
為

一
比

一
五
0

，
水
流
行
經
大
山
深
谷
中

。

山
中
林
木
茂
盛
，
沿
岸
罕

見
田
敵
，
從
前
清
、
日
治
時
代
防
洪
工
程
不
多
見
，
迫
切
性
不
高

。

自
竹
東
、
橫
山
本
支
流
匯
合
以
下
至
出
海
口
，
河
身
長
度

二
十
二
公
里
，
河
床
平
均
比
降

一
比

一
九

0

，
河
道
分
歧
雜
亂
，
洪
水
任
性
奔
馳

。

左
岸
的
竹
東

、

新
竹
市
及
沿
岸
肥

、法
農
田
，
每
年
夏
秋
之

間
，
常
有
洪
水
威
脅

。

十
分
需
要
整
修
河
道
，
築
堤
防
洪

。

根
據
日
據
時
代
統
計
，
上
坪
溪
枯
水
流

量
每
秒
。
.

。
五
O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二
月

)
，

洪
水
流

量
每
秒
八
十

一
萬
零
四
百
六
十

二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八
月
)
。

油
羅
溪
枯
水
流
量
每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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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八
五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二
月
)
，
洪
水
流
量
每
秒
六
十
二
萬
零
一
百
九
十
五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七
月
丫
頭
前
溪
下
游
枯
水
流
量
每
秒
。

.

。
四
七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一

月
)
，
洪
水
流
量
每
秒
四
﹒
七
O
O
立
方
公
尺
。
河
幅
平
均
寬
度
.. 

九
甲
埔
至
滴
雅
段
七
百
七
十
公
尺
，

浦
雅
以
下
八
百
八
十
五
公
尺
。

第
一
項

光
復
前
治
理
工
程

根
據
新
竹
縣
志
記
載
，
頭
前
溪
過
去
氾
濫
情
形
，
洪
水
期
集
中
在
每
年
六
月
到
九
月
颱
風
季
節
。
颱

風
過
境
發
生
洪
水
堤
防
常
被
沖
毀
，
氾
濫
成
災
，
受
創
最
烈
的
以
新
竹
市
轄
內
，
竹
東
、
麻
園
肚
、
九

甲
埔
、
二
十
張
型
、
滴
雅
等
地
。

頭
前
溪
的
防
洪
工
事
，
在
清
朝
時
代
僅
知
引
河
水
灌
溉
農
田
，
無
力
治
水
，
台
灣
又
屬
中
國
邊
障
，

清
廷
政
府
力
量
不
及
於
台
灣
，
長
期
未
投
入
大
型
工
程
，
僅
於
清
光
緒
三
年
(
一
八
七
六
)
建
造
下
公

館
堤
防
，
長
二
百
公
尺
，
用
卵
石
堆
砌
'
堤
頂
寬
二
公
尺
半
，
高
二
公
尺
，
兩
倒
坡
度
十
比
七
，
保
護

耕
地
四
十
餘
甲
。

光
緒
十
三
年
至
十
八
年
(
一
八
八
七
|
一
八
九
二
)
在
頭
前
溪
右
岸
建
造
上
山
庄
堤
防
，
長
一
百
四

十
五
公
尺
，
頂
寬
一
公
尺
八
，
高
一
公
尺
六
，
倒
坡
二
比
一
，
柯
林
庄
堤
防
長
五
十
公
尺
，
堤
高
一
公

尺
六
，
頂
寬
一
公
尺
，
側
坡
一
比
一
及
一
比
二
。
保
護
旱
田
及
東
興
圳
進
水
口
，
但
均
屬
保
護
部
份
水

田
的
初
級
防
洪
工
程
。

日
據
時
期
殖
民
政
府
，
於
明
治
四
十
四
年
(
官
一
統
三
年
，
一
九
一
一
)
台
灣
總
督
府
撥
款
四
十
二
萬

圓
，
提
供
各
地
應
急
工
事
設
施
，
隔
年
訂
定
五
年
計
畫
，
撥
十
萬
圓
調
查
頭
前
溪
等
九
大
河
川
流
水
情

形
，
調
查
結
果
作
為
防
洪
治
水
之
用
。
但
財
政
不
佳
，
早
期
以
臨
時
性
緊
急
工
程
為
主
，
未
有
治
水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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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嫁
時
代
成
立
的

治
水
事
務
局
﹒
(
渴

國
正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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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一

直
到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台
灣
總
督
府
為
防
沿
岸
訣
野
缺
潰
流
失
及
淹
水
之
害
，
同
時
希
望
整
理
平
地

亂
流
野
溪
，
畫
定
河
道
，
編
列
四
百
七
十
八
萬
六
百
十

三
圓
進
行
為
期
八
年

的
治
水
事
業
工
程
經
費
。

日
據
時
期
台
灣
總
督
府
下
設
治
水
機
關
，
新
竹
地
區
設
頭
前
溪
治
水
事
務
所
，
設
在
今
之
新
竹
市
東

大
路
和
北
大
路
交
叉
口
，
即
省
水
利
處
第

二
河
川
局
現
址

。
當
時
規
畫
以
八
年
時
間
完

成
頭
前
溪
治
水

工
事
，
但
因
二
次
大
戰
爆
發
，
殖
民
政
府
困
於
軍
需
，
整
個
計
畫
只
完
成
一
半
。
這
四
年
的
治
水
事
業

如
下
﹒
.

以
頭
前
溪
本
流
竹
東
，
支
流
油
羅
溪
及
橫
山
等
地
起
到
舊
港
海
岸

二
十
七
公
里
為

施
工
範
圍
。
在
三

重
埔
至
新
竹
市
間
興
建
護
岸
，
管
制
上
游
河
幅
六
百
公
尺
，
河
口
八
百
五
十
公
尺
。
依
質
際
情
形
高
處

水
流
斜
度
，
上
游
本
流
為

一
-
O
比

一
，
支
流
九
一
比
一
，
漸
次
遞
減
，
河
口
只
及
約
五
百
分
之
一

堤
防
右
岸
即
六
家
隘
口
地
帶
一
、
二
、
四
、
五
、
六
、
七
各
號
築
石
堤
，
八
、
十
一
、
十
二
各
號
築

土
砂
堤
。
左
岸
下
公
館
三
號
，
九
甲
埔
九
號
各
築
石
堤
，
十
、
十
三
號
各
築
土
砂
堤
。
總
延
長
石
堤
一

萬
五
千
八
百
九
十
公
尺
，
土
砂
是
二
萬
一
千
三
百
四
十
公
尺
，
合
計
三
萬
七
千
二
百
三
十
公
尺
。

堤
防
預
擴
石
堤
三
公
尺
，
土
砂
堤
四
公
尺
，
堤
高
高
於
水
位
一

﹒

八
公
尺
至
二
公
尺
。
為
防
止
流
水

衝
激
，
保
護
過
於

彎
曲
的
河
道
，
堤
防
需
就
各
段
河
流
情
形
，
施
設
砌
石
、
砌
混
凝
土

塊
，
鐵
絲
蛇

龍
、
被
覆
混
凝
土
塊
單
床
、
磚
塊
單
床
、
木
工
沈
床
、
組
朵
沈
床
等
類
堤
防
。

這
些
防
洪
設
施
，
與
竹
東
、
考
林
、
竹
北
、
新
竹
市
等
流
域
田
園
及
住
民
二
百
多
戶
，
鐵
路
百
餘
公

尺
及
灌
溉
面
積
七
千
五
百
三
十
六
甲
的
安
全
大
有
關
係
。
不
過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底
美
軍
開
始
轟
炸
台

灣
，
台
灣
捲
入
二
次
大
戰
後
，
頭
前
溪
沿
岸
受
創
的
堤
防
損
壞
甚
多
，
光
復
後
再
行
搶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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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項

光
復
後
治
理
工
程

台
灣
光
復
後
，
國
府
接
收
頭
前
溪
治
水
事
務
所
，
改
名
水
利
局
工
程
處
，
負

責
管
理
主
要
河

川
之
防
洪

工
程
，
次
要
河

川
統
由
地
方
政
府

主
辦
，
水
利
局
補

助
經
費
三
分
之
一
，
工
程
處
給
予
技
術
指
導
。
灌
溉
工
程
小
規
模
由
水
利
委
員

會
主
辦
，
大
規
模
由
水
利
局
工
程
處
負
責
辦
理
，
工
程
完
成
後
均
由
水
利
會
管

理
和
維
護
。

光
復
初
期
，
頭
前
溪
堤
防
因
年
久
失
修
，
蛇
籠
鐵
絲
損
毀
甚
鉅
，
新
竹
市
政

府
於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請
省
府
補
助
鐵
絲
三
﹒
七
九
公
噸
，
水
泥

0
.
三
公
噸
，

於
同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招
工
興
建
，
支
付
工
費
五
十

一
萬
三
千
五
百
元
，
三
月

十
九
日
竣
工
。
完
成
土
堤
九
十
五
公
尺
，
石
堤
一
百

一
十
公
尺
，
鐵
絲

蛇
飽
九

百
八
十
二
公
尺
，
總
工
程
費
(
含
材
料
費
)

一
百
八
十
四
萬
七
千
五
百
元

。

從
光
緒
年
間
以
局
部
防
洪
為
目
的
，
建
築
簡
陋
之
防
洪
工
事
以
保
護
沿
溪
之

村
莊
及
田
園
，
因
此
每
過
颱
風
洪
水
氾
濫
成
災

。
民
國
二
十
年
始
著
手
辦
理
全

盤
性
的
防
洪
治
理
規
畫
，

二
十
三
年
完
成
規
畫
工
作
，
原
預
期
八
年
因
二
次
大

戰
而
停
頓
，
台
灣
光
復
後
由
省
水
利
局
第

二
工
程
處
繼
續
實
施
，
為
適
應
實
際

需
要
而
修
正
。

@
頭
前
漢
|
需
重
新
規
章
水
道
，
兩
岸
築
堤
防
災
〔
註
2
〕

目
前
治
理
計
董
海
保
護
新
竹
縣
轄
內
之
新
竹
市
、
竹
東
鎮
、
橫
山
鄉
、
考
林

鄉
、
竹
北
市
等
鄉
鎮
免
於
洪
害
，
同
時
整
治
河
道
、
阻
截
亂
流
，
防
止
沿
溪
土

計畫流量(C.M .S) 計畫河寬(M) 粗糙係數 備註

4, 700 600~770 0.0294~0.0342 約合 18年頻率洪峰流量

4, 700 560~ 1, 160 0.0342~0.0364 約合25年頻率洪峰流量

3,000 300 0.0364 約合87年頻率洪峰流量

3,000 300 0.0364 約合35年頻率洪峰流量

河段 斷面樁號

下游段 斷面O~30

二重埔段斷面3l~49

油罐溪 斷面50~58

上坪溪 斷面59~68

(官料來源﹒頭前述治理規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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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資料來源。頭前溪治理規查報告)

地
流
失
為
目
的

。
自
上
游
竹
東
鎮
上

公
館
及
橫
山
鄉
大
肚
至
新
竹
市
南
寮

止
，
全
長

二
十
七
公
里
之
河
道
為
整

治
範
間
，
擬
定
初
期
治
理
計
畫
。

(
參
考
表
四
之
一
)
。

至
於
現
有
防
洪
設
施
，
多
為
光
復

前
後
陸
續
興
建
，
全
溪
防
洪
設
施
租

具
規
模
，
截
至
民
國
七
十
年
止
，
根

據
省
水
利
局
第
二
工
程
處
統
計
資

料
，
頭
前
溪
系
包
括
支
流
，
共
有
堤

防
三
萬
四
千
四
百
六
十
五

﹒

五
公

尺
，
護
岸
六
千
五
百

一
十
四
公
尺
，
丁
壩

一
百
五
十
九
座
，
橫
堤
六
百
八
十
四
公
尺
。
七
十

三
年
規
畫

調
查
範
闇
限
於
上
游
竹
東
鎮
上
公
館
(
上
坪
溪
)
及
橫
山
鄉
九
讚
頭
(
油
羅
溪
)
至
新
竹
市
南
寮
漁
村

上
，
沿
岸
現
有
堤
防
計
長

三
萬
二
千
六
百
八
十
四
﹒
五
公
尺
，
護
岸
長
六
千
七
百

O
二
公
尺
，
橫
堤
長

六
百
八
十
四
公
尺
，
丁
壩

一
百
五
十
九
座
。
(
各
堤
防
名
稱
與
長
度
參
考
表
四
之

二
)
。

以
往
兩
岸
土
地
未
高
度
利
用
所
擬
定
的
防
洪
標
準
較
低
，
堤
防
高
度
不
能
滿
足
現
況
需
要
，
又
洪
流

仍
常
在
未
保
護
之
河
段
漫
溫
兩
岸
，
河
口
附
近
且
有
舊
港
浮
洲
橫
於
河
中
，
嚴
重
影
響
水
流
暢
通

。

經

重
新
規
畫
水
道
線
，
針
對
現
況
洪
災
成
因
，
採
兩
岸
築
堤
防
禦
洪
水
方
式
，
藉
以
控
制
洪
流
，
避
免
漫

溢
兩
岸
。

高
階
河
岸
宜
設
護
岸
以
防
沖
蝕
崩
潰

。

並
依
平
衡
河
床
理
論
計
畫
低
水
流
路
，
整
挖
河
床
，

限
制
砂
石
採
取
，
以
固
定
主
深
槽
流
路

。

備註

山豬湖堤防

主主林堤防

按下堤防

隘口一號堤防

檻口二號堤防

六家堤防

斗崙堤防

舊港堤防

竹東堤防

九甲埔堤防

二十張黎堤防

滴雅堤防、苦苓腳堤防

長度 (M)

1,960 

2,510 

5 ,180 

1,660 

3,160 

990 

3,340 

2 ,550 

5 ,800 

3,670 

1,875 

2 ,700 

6,900 

42 ,295 

H 

右岸

制一一
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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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持在安

{義問之叩頭前溪現有防洪工程設施…覽表
編號 名稱 堤防 (M) 譴庫 (M ) 績堤 (M) 導流燒了場(座)水門(座)

2 苦苓腳堤防 1,570 710 8 

3 滴雅堤防 1,920 130 17 .. -
4 二十張型堤防 3,030 328 13 

5 斗崙堤防 191 

6 九甲埔堤防 1,874.5 300 614 260 10 2 

7 六家堤防 1,500 1,633 8 

8 隘口二號堤防 1,150 

iE斗9 隘口一號堤防 2,350 75 
-一

10 麻園肚堤防 2,500 

• 11 炭下堤防 1,500 

12 主吉林堤防 4.950 47 155 35 

13 竹東堤防 3,705 700 25 

14 新庄子護岸 397 70 

15 田寮坑堤防 880 

16 軟橋堤防 1,220 210 6 

17 山豬湖堤防 4 ,008 12 3 

18 九讚頭堤防 336 1,247 7 

小計 32,684.5 5 ,702 684 490 159 11 

20 7.l<頭屋堤防 336 
一一一 -一一

21 頭份林堤防 175 
E -~一，一

22 豐田堤防 455 

23 內灣護岸 542 
E - --- ... 

24 南和堤防 250 270 
團由 -

25 尖石堤防 315 

26 新樂堤防 250 

小計 1,781 812 

共計 34,465.5 6 ,514 684 490 159 11 

(資料來源 ， 頭前溪治理規查報告)

團圓圓圓圓B

頭前漠的記憶 135 



這
段
治
理
河
段
流
域
，
上
游
為
山
岳
地
帶
，
依
山
地
農
牧
局
於
六
十

二
年
調
查
結
果
，
山
區
宜
林
地

大
致
為
林
木
覆
蓋
，
宜
農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尚
稱
良
好
，
不
過
仍
有

三
千
七
百
三
十
七
公
頃
的
超
限

使
用
宜
林
地
，
另
約
有
八
百
八
十
八
公
頃
的
宜
農
地
，
尚
待
實
施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

流
域
上
游
自
廿
張

型
以
上
為
新
竹

地
區
重
要
水
源
區
，
在
土
地
利
用
上
應
避
免
引
起
污
染
之
土
地
利
用
，
以
免
影
響
水

源
。至

於
中
下
游
地
區
土
地
利
用
情
形
，
農

地
約
占
百
分
之
十
九
，
都
市
及
工
廠
用
地
約
百
分
之
八
，
山

坡
地
約
百
分
之
八
，
道
路

、

河
川
地
及
其
他
用
地
約
百
分
之
六
，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己
於
六
十
九
年

成
立
，
增
加
本
區
之
重
要
性

。

中
下
游
地
區
大
部
分
堤
防
已
完
成
，
沿
溪
未
設
堤
防
地
帶
之
洪
訊
區
應

暫
予
管
制
使
用
，
其
餘
兩
岸
土
地
可
依
區
域
計
畫
及
都
市
計
畫
發
展
利
用

(
參
考
表
四
之
三
)。
但
須
注

意
排
水
及
污
水
系
統
之
處
理
力
，
維
護
河

川
原
有
機
能
使
生
態
環
境
免
受
影
響

。

頭
前
溪
平
均
年
逕
流
量
約
六
百
十

一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流
域
內
農
田
約

一
萬
零
七
百
三
十
三
公
頃
，

其
中
有
灌
溉
設
施
約
五
千
九
百
公
頃
，
年
灌
溉
用
水
量
約

一
百
七
十
七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工
業
用
水
約

六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公
共
用
水
約

二
千
八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年
總
需
水
量
為

二
百

一
十

一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年
中
平
均
高
峰
需
要
流
量
為
每
秒
十
六

﹒

七
立
方
公
尺

。

已
完
工
的
寶
山
水
庫
，
總
蓄
水
量
五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年
供
水
量
約

一
千
七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惟
中
下
游
污
染
情
形
日
趨
嚴

重

，
尤
以
縱
貫
鐵

路
橋
下
游
段
已
被
列
為
輕
度
污
染
河
段
，
應
加
強
治
溪
工
廠
廢
水
及
都
市
污
水
之
管
理
，
確
質
依
放
流

水
標
準
處
理
後
再
排
入
河
川
，
以
維
持
純
淨
水
質

。

@
上
坪
漠
和
油
羅
漢
|
人
為
污
染
巖
童
，
水
資
潛
力
未
發
揮

〔
註3
〕

除
了
上
述
頭
前
溪
主
流
治
理
規
畫
外
，
省
水
利
處
也
在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提
出
頭
前
溪
上
游
的
上
坪
溪

和
油
羅
溪
治
理
規
畫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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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六
十
四
年
省
水
利
局
規

畫
總
隊
辦
理
這

二

條
溪
流
通
盤
檢
討
，
範
圍
從
上
游
竹
東
鎮
上
公
館

(
上
坪
溪
)
及
橫
山
鄉
大
杜
(
油
羅
溪
)
至
新
竹
市

南
寮
止
，
全
長
約

二
十
七
公
里

。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完
成
水
文
分
析
報
告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完
成
治
理

基
本
計
量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提
出
治
理
規
章
報

告
，
隔
年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
由
經
濟
部
核
定
，
台

灣
省
政
府
公
告
實
施

。

民
國
八
十
年
經
濟
部
檢
定

公
告
河
口
段
治
理
基
本
計
畫
，
治
理
計
畫
略
具
規

模
，
八
十

三
年
規
章
總
隊
繼
續
辦
理
上
坪
溪
、
油

羅
漢
整
治
規
童
及
治
理
基
本
計
畫

。

上
游
二
條
溪
流
山
多
平
地
少
，
本
流
域
內
土
地

移
轉
大
都
以
農
林
業
為
主
，
交
通
及
地
理
條
件
限

制
使
工
商
較
不
發
達
，
工
廠
多
集
中
在
下
游
之
竹

東
鎮
及
橫
山
鄉
，
大
型
工
廠
有
台
灣
水
泥
公
司
、

亞
洲
水
泥
公
司
及
新
竹
玻
璃
(
已
停
業
)
等
，
其

餘
以
中
小
型
企
業
為
主
，
但
自
北
部
第

二
高
速
公

路
通
車
後
逐
漸
繁
榮

。

上
坪
溪
流
域
現
有
竹
東
大

圳
、
街
頭
圳
和
樹
把
林
圳
等

三
個
圳
路
引
自
上
坪

溪
灌
溉
。
油
羅
溪
有
油
羅
圳
、
大
肚
上
圳
、
橫

.
上
坪
這
是
頭
前
進

流
域
上
游
﹒
(
潘
國

正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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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橫
山

二
炭
圳
和
山
豬
湖
圳
等
四
個
灌
溉
圳
路

。

上
坪
溪
和
油
羅
溪
流
域
山
地
面
積
約
四
萬
七
千
九
百
二
十
八
公
頃
，
山
坡
地
保
育
利
用
條
例
實
施
範

圍
山
坡
地
約
二
萬
三
千
九
百
九
十
六
公
頃
。
國
有
林
、
保
安
林
等
實
驗
林
地
約
二
萬
三
千
九
百
三
十
二

公
頃
，
合
於
保
育
利
用
條
例
實
施
範
圍
之
山
坡
地
中
，
宜
農
牧
地
約
一
萬
一
千
二
百
四
十
二
公
頃
'
宜

林
地
約

一
萬
一
千
零
一
十
三
公
頃
，
未
分
級
土

地
約

一
千
六
百
九
十
二
公
頃
，
加
強
保
育
地
約
四
十
四

公
頃
。
集
水
區
內
山
坡
地
以
保
安
林
、
桂
竹
、
人
工
針
葉
林
和
天
然
林
為
多
，
其
次
為
人
工
闊
葉
林
及

水
稻
等
。
流
域
內
宜
林
地
林
木
覆
蓋
狀
況
良
好
，
宜
農
牧
地
水
土
保
育
亦
尚
稱
良
好
，
唯
上
游
尚
有
部

分
崩
明
地
及
超
限
利
用
宜
林
地
和
宜
農
牧
地
等
，
需
加
強
崩
明
地
處
理
和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流
域
內
土
地
利
用
情
形
，
山
坡
地
部
分
林
地
使
用
約

一
萬
六
千
八
百
五
十
九
公
頃
，
農
地
約

二
千
九

百
零
八
公
頃
，
其
他

一
千
零
三
十
五
公
頃
，
平
地
已
登
記
地
，
建
地
使
用
約

二
百
一
十
八
公
頃
，
交
通

水
利
用
地
五
百
六
十
五
公
頃
，
其
他
用
地

一
千
零
四
十
六
公
頃
，
包
括
流
路
及
其
他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

近
年
來
，
土
地
利
用
情
形
受
經
濟
發
展
之
影
響
而
有
所
變
遷
，
今
後
流
域
開
發
計
畫
，
應
配
合
區
域
綜

合
開
發
計
畫
或
都
市
計
畫
外
，
亦
應
注
意
排
水
與
污
水
之
妾
善
處
理
，
以
確
保
河
川
正
常
機
能
、
維
護

自
然
景
觀
及
生
態
環
境
之
保
育

。

根
據
台
灣
省
環
保
處
八
十

一
年
水
質
年
報
，
頭
前
溪
上
游
上
坪
溪
水
質
觀
測
站
分
別
設
於
竹
東
大

橋
、
竹
東
大
圳
攔
河
堪
及
瑞
豐
大
橋

三
站
，
而
油
羅
溪
則
設
於
內
灣
吊
橋
。
根
據
歷
年
觀
測
資
料
顯

示
，
上
坪
溪
和
油
羅
溪
兩
溪
之
河

川
水
質
尚
稱
良
好
，
但
兩
岸
經
濟
活
動
日
益
增
加
，
人
為
破
壞
行
為

日
漸
嚴
重
，
為
維
持
河
川
水
體
正
常
機
能
，
應
嚴
格
管
制
污
染
源

。

上
坪
溪
流
域
面
積

二
百
五
十
二
﹒
八
七
平
方
公
里
，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約
二
千
六
百
公
塵
，
年
平
均
逕

流
量
約
四
百
七
十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目

前
由
本
溪
引
水
灌
溉
之
農
地
約
七
百
十

一
公
頃
，
年
引
水
量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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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
三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而
寶
山
第

一
水
庫
年
平
均
引
水
量
約
為

二
千
七
百
五
十
萬
立
方
公
尺

。

計

畫
中
寶
山
第

二
水
庫
預
計
由
本
溪
年
平
均
引
水
量
約
為

一
百
零
六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因
此
本
溪
現
有
水

資
源
利
用
率
約
為
百
分
之

三
十
二
，
尚
真
水
資
源
開
發
潛
能

。

根
據
水
利
局
於
民
國
七
十
年
北
部
區
域
水
資
源
調
查
分
析
報
告
指
出
，
上
坪
溪
可
能
蓄
水
壩
址
有
上

坪
及
桃
山
兩
處
，
其
中
上
坪
壩
址
位
於
竹
東
鎮
躁
樹
排
上
游

一
公
尺
處
狹
谷
，
可
建
水
庫
壩
高
九
十
公

尺
，
有
效
容
量
約
為
八
十
﹒
四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而
桃
山
壩
高

一
百
二
十
公
尺
，
總
容
暈
約

一
百
零
二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油
羅
溪
流
域
面
積

一
百
七
十
七
﹒
八
平
方
公
里
，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約

二
千
五
百
公

塵
，
年
平
均
逕
流
量
約
為

三
百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目
前
除
了
耕
地
約

三
百
零
九
公
頃
，
自
本
溪
引
水
灌

溉
(
年
平
均
引
水
量
約
六
.
五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外
，
其
餘
水
源
均
尚
未
開
發
利
用
，
因
此
本
溪
水
資

源
開
發
潛
力
仍
高
。

第

節

水
利

〔
註
4
〕

第
一
項
盟
員
一
水
庫

3

℃

據
省
水
利
處
第
二
河
川
局
資
料
顯
示
，
寶
山
第

一
水
庫
的
工
程
規
畫
，
肇
始
於
日
據
時
期
，
後

4
小

l
H因
國
際
情
勢
變
化
及
財
源
措
掘
，
調
查

一
度
中
轍
。
光
復
後
地
方
人
士
要
求
重
新
規
章
及
校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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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
色
「
島
嶼
」
構
成
的
寶

山
水
庫
﹒
(
渴
國
正
攝
)

原
有
資
料
，
仍
因
財
源
缺
乏
而
停
擺
未
建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
新
竹
縣
政
府
著
手
擬
定

壩
址
的

地
質
鑽
探
，
根
據
省
水
利
局
第

二
工

程
處
(
現
已
改
名
為
省
水
利
處
第

二
河
川
局
)

辦
理
水
文
的
資
料
蒐
集
，
分
析
及
研
討
水

源
、

引
水
問
題

，

呈
請
進

一
步
研
究
實
施

。

始
於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
再
由
水
利
局
著
手
規

畫
，
依
當
時
灌
溉
區
的
實
際
情
況
，
擬
定
規

畫
報
告
於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六
月
完
成

。

此
後
十
餘
年
，
台
灣
經
濟
飛
躍
，
政
府

籌

設
新
竹
科
學
園
區
，
為
了
園
區
的
用
水
，
寶

山
第

一
水
庫
始
於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開
始
徵
收

土
地
，
動
工
興
建
，
於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正
式
蓄
水
運
作

。

根
據
資
料
顯
示
，
寶
山
第

一
水
庫
的
興
建

當
時
總
工
程
款
只
有
六
億
八
千
萬
，
是

一
座

離
槽
水
庫
，
主
要
水
源
完
全
仰
賴
竹
東
大
圳

引
頭
前
溪
水
，
因
此
寶
山
第

一
水
庫
的
興

建
，
工
程
還
包
括
竹
東
圳
攔
河
壇
、

、導
水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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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等
。

寶
山
第
一
水
庫
於
七
十
四
年
五
月
開
始
蓄
水
運
作
，
完
成
水
庫
蓄
水
工
程
、
竹
東
圳
上
坪
溪
攔
河

堪
、
取
水
口
管
理
安
全
防
護
改
善
工
程
及
導
水
路
十

三
﹒

三
一
六
公
里
，
其
餘
十
三
處
隧
道
照
舊
使
用

竹
東
大
圳
早
先
開
鑿
之
圳
路
。

由
於
竹
東
大
圳
原
隧
道
都
是
磚
砌
而
成
，
隧
道
水
位
提
高
造
成
沖
刷
流
失
及
明
方
現
象

。
新
竹
農
田

水
利
會
向
中
央
與
自
來
水
公
司
爭
取
得

三
億
元
的
經
費
，
分
年
改

善
十
三
座
隧
道
的
改
善
工
程
，
至
目

前
為
止
，
已
改
善

一
至
四
號
及
十
號
隧
道
工
程

。

目
前
寶
山
第

一
水
庫
，
每
天
仍
可
供
水
六
至
七
萬
噸
，
竹
東
圳

節
約
灌
溉
用
水
，
還
可
供
應
竹
東
地
區
每
天

三
萬
噸
的
自
來
水
，

豐
水
期
有
餘
水
時
還
可
支
援
上
員
山
圳
灌
區
的
農
業
用
水

。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下
半
年
，
台
灣
地
區
雨
量
稀
少
，
各
河
川
水
量

銳
減
，
頭
前
溪
亦
不
例
外
。

新
竹
農
田
水
利
會
為
因
應
乾
旱
缺
水
，
轄
內
各
圳
實
施
嚴
格
供

水
，
響
應
政
府
優
先
民
生
供
水
政
策
，
導
致
當
年
有
將
近
沿
圳
四

百
公
頃
稻
田
休
耕
，
經
協
調
由
自
來
水
公
司
撥
款
補
貼
農
戶
休
耕

費
用
，
總
計
達

一
千
九
百
餘
萬
，
這
也
是
新
竹
地
區
首
次
採
用
農

戶
休
耕
撥
用
水
標
的
的
首
次
案
例
。

第
二
項

隆
恩
堪

頭
前
溪
水
除
了
供
應
寶
山
第
一
水
庫
的
進
水
外
，
近
年
來
，
男

a
v空
中
鳥
蠍
隆
恩

爐
欄
砂
壩
﹒
(
潘

國
正
攝
)

體團圓圓圓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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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頭
前
溪
新
建
完
工
隆
患
壇
的
分
水
口
﹒
(
陳
權
欣
攝
)

水
三

﹒
八
秒
立
方
公
尺

。

這
項
工
程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竣
工
。

不
過
，
陸
恩
堪
攔
水
壩
工
程
在
完
成
驗
收
後

隔
年
，
迺
瑞
伯
颱
風
大
水
，
壩
下
兩
岸
鋼
筋
水

泥
護
岸
，

左
岸
被
沖
毀
塌
陷
長
達

二
百
公
尺
，

右
岸
也
塌
陷
約

三
十
公
尺
。
從
隆
恩
堪
以
下
直

到
經
國
橋
段
，
兩
岸
高
灘
綠
地
同
樣
被
毀

。

隆
恩
壇
工
程
完
工
四
個
月
，
就
被
大
水
沖
毀

護
岸
，
省
水
利
處
第

二
河
川
局
說
明
，
低
估
了

頭
前
溪
颱
風
帶
來
的
水
量
，
加
上
設
計
時
，
採

用
混
凝
土
坡
面
工
，
如
改
用
較
柔
性
拋
石
或
石

篇
方
式
設
計
施
工
，
就
不
會
造
成
這
次
損
害

。

從
現
場
勘
查
發
現
，
主
堪
下
方
與
兩
倒
的
鋼

筋
水
泥
護
堤
與
護
岸
，
損
害
相
當
嚴
重
。
尤
其

是
主
堪
左
右
兩
側
低
水
護
岸
，
有

一
、

二
百
公

尺
長
的
距
離
，
被
大
水
從
後
方
掏
空
，
壇
堤
右

側
護
堤
情
況
也
相
當
嚴
重

。

部
分
施
工
堤
段
，

必
須
挖
掉
重
建
，
工
程
不
小
且
需
有
段
時
間
才

能
整
治
完
工
，
第

二
河
川
局
依
天
然
災
害
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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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申
請
經
費
發
包
施
工
補
救
。

第
三
項

高
灘
地

頭
前
溪
兩
岸
高
灘
地
，
正
規
畫
為
新
竹
縣
市
民
眾
開
闢
相
當
於
五
十
所
國
小
校
地
面
積
，
即

一
百
公

頃
的
休
閒
綠
地
。

頭
前
溪
是
新
竹
縣
市
行
政
區
的
分
界
線
，
水
利
局
和
環
保
署
的
共
同
支
持
下
，
規
畫
頭
前
溪
橋
到
高

速
公
路
橋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的
長
度
，
兩
岸
河
堤
到
河
床
之
間
的
高
灘
地
距
離
，
整
理
成
沒
有
堤
防
感
覺

的
緩
坡
，
提
供
人
們
可
以
接
近
水
源
的
親
水
公
園
。

縣
府
建
設
局
水
利
課
長
古
振
江
表
示
，
在
省
水
利
局
支
持
下
，
靠
新
竹
縣
部
分
已
經
完
成
堤
防
到
河

床
的
緩
坡
整
地
工
程
，
因
沒
有
預
算
而
無
法
進
行
綠
美
化
工
程

。

他
表
示
，
五
十
公
頃
面
積
如
果
要
以

河
潰
公
園
進
行
規
章
，
每
公
頃
要

二
百
五
十
萬
元
，
合
計
要

二
億
多
元
。

若
光
是
簡
單
的
植
草
綠
化
，

每
公
頃
七
萬
五
千
元
，
也
要
四
千
萬
元
左
右

。

這
筆
經
費
來
自
地
方
環
保
局
八
十
六
年
起
徵
收
地
方
性
的
空
氣
污
染
防
治

費
，
提
供
地
方
政
府
專
款

專
用
，
新
竹
縣
環
保
局
預
估
可
以
收
到

三
千
萬
元
左
右
。

新
竹
市
部
分
，
爭
取
到
環
保
署
的
五
千
萬
預
算
，
開
闢
頭
前
溪

二
公
里
長
的
河
潰
親
水
公
園

。

這
項

計
畫
分
二
期
，
第

一
期
在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底
可
以
見
到
成
果
，
第

二
期
在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底
完
成

。

但

因
水
患
或
工
程
進
度
而
延
後
在
八
十
八
年
完
成

。

市
府
建
設
局
表
示
，
河
潰
公
園
計
畫
範
園
，
從
高
速
公
路
上
游

三
百
九
十
公
尺
處
到
縱

貫
公
路
頭
前

溪
橋
下
游
二
百
五
十
公
尺
處
，
長
度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

第

一
期
從
頭
前
溪
橋
兩
倒
先
行
施
工
，
為
了
提

供
民
眾
良
好
的
親
水
性
休
閒
空
間
，
也
將
規
畫
接
觸
溪
水
坡
道
，
民
眾
可
以
接
近
溪
水

。

十
六
公
頃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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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相
當
於
五
所
圈
中
大
小
面
積
的
河
潰
公
園

。

環
保
署
對
高
灘
地
的
河
潰
公
園
的
開
發
，
在
不
影
響
河

道
和
生
態
保
育
下
，
以
綠
色
草
坪
和
休
閒
平
面
開
發
為
主
，
提
供
人
行
休
閒
、
運
動
等
功
能

。

河
潰
公

園
不
要
做
亭
台
樓
閣
、
停
車
場
，
高
大
的
樹
木
都
不
適
宜
栽
種

。

第
三
節

風
樂
與
水
樂

(
註
5
〕

了
j

川
水
利
工
程
，
整
治
得
好
，
河
水
氾
濫
情
形
就
少
，
民
眾
得
以
安
居
樂
業
，
若
缺
乏
治
理
或
未

恥
w
f
整
治
，
在
颱
風
、
颱
風
來
襲
時
，
災
害
立
見

。

如
前
所
述
，
清
代
未
有
大
型
治
水
工
事
，
只
要
遇
到
颱
風
、
颱
風
，
立
即
出
現
災
難
，
日
據
時
期
頭

前
溪
治
水
工
程
半
途
而
廢
，
台
灣
光
復
後
可
分
配
到
經
費
亦
少
，
直
到
近

二
、

三
十
年
始
見
其
功
。

下
文
分
就
清
代
、
日
據
光
復
後
，
因
颺
風
洪
水
造
成
和
新
竹
地
區
有
關
的
災
害
整
理
如
下

.. 

第
一
項

清
代
風
災
與
水
災

一
、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
一
七
九
四
)
新
竹
地
區
洪
水
。
《
淡
新
檔
案
》
〈

M
N
S
ω
-
2.. 

「
仝
立
合
約
字

人
林
瑞
源
、
官
與
清
、
田
德
玉
、
林
永
茂
，
有
承
明
買
、
明
給
九
甲
埔
庄
田
園
埔
地
各
章
所
，
田
界
耽

連
，
各
業
各
管
。
於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間
，
該
處
均
被
洪
水
沖
壞

.....

• 
」

一
一
、
道
光
元
年
三
八
一
一
一
)
六
月
初
五
日
(
七
月
三
日
)
，
台
灣

北
部
颺
風
大
雨

。
《
淡
水
廳
志
》

障團圓圓圓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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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十
四
〈
祥
異
考
〉
.. 

「
道
光
元
年
夏
六
月
大
風
，
早
禾
損
。
」

三
、
王
世
慶
編
的

《
台
灣
公
私
藏
古
文
書
彙
編

'
。-h
F
L
U
m
G
.. 

「
廿
張
型
庄
，
(
今
本
市
水
源
里
)
，
道

光
元
、

二
年
間
疊
遭
洪
水
漂
流
...... 

」

四
、
道
光
十
三
年

(
一
八
三
二
)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
九
月
十
六
日
)
，
大
風
雨
鸝
成
巨
災
。
《
淡
水
廳

志
》
卷
十
四
〈
祥
異
考
〉

.. 

「
(
道
光
)
十
有
二
年
秋
八
月
大
風
雨
大
水
，
田
園
損
，
人
口
淹
沒

。
」

《
樹
把
林
志
》

〈
祥
異
考

〉.. 

「
道
光
王
辰
年
，
大
水
;
樹
把
林
大
河
中
，
毀
田
宅
無
數

。
」
新
竹
六
家

林
家
私
藏
古
文
書

〈
道
光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論
示
〉
.. 

「
加
府
銜
台
灣
北
路
淡
防
總
捕
分
府
加
十
級
又
軍

功
加
三
級
紀
錄
十
三
次
李
為
曉
諭
事
，
本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
據
九
苟
林
庄
舉
人
林
秋
華

...... 

加
諭
在
原

奉
丈
餘
界
外
荳
仔
埔

、
柯
仔
林
兩
處
...... 

莫
料
道
光
十
二
年
八
月
間
，
其
該
處
田
園
慘
被
洪
水
沖
割
，

迄
今
田
少
糧
稀
，
恐
相
廢
施

。
」

五
、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
一
八
四
八
)
九
月
初
十
至
十
三
日
(
十
月
六
日
至
九
日
)
台
灣
北
部
颱
風
大

雨
成
災

。
《
淡
水
廳
志

V
卷
十
四

〈
祥
異
考
〉.. 

「
(
道光
)
二
十
有
八
年
秋
九
月
水
返
腳
大
水

。
」

六
、
《
清
代
台

灣
地
震
檔
案
史
料
》

〈
閩
漸
總
督
劉
韻
呵
等
奏

〉
(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 

「...... 

淡
水
地
方
自
本
年
九
月
初
十
日
起
至
十

三
日
止

，
樹
雨
濟
沱
'
颱
風
大
作
，
以
致
溪
流

陡
漲
，
山
水
驟
發
，
田
園
廬
舍
橋
樑
堤
岸
，
悉
被
衝
壤
，
淹
斃
人
口
亦
復
不
少
，
統
計
被
水
之
區
共
有

九
十
餘
里
，
大
小
百
十
村
莊

.....

. 
。
」
《
淡
新
檔
案
》
〈M
N
S
V
之
.. 

「
(
咸
鹽七
年
拾
月
日

)
真
稟
東
興

庄
業
戶
劉
清
苑
'
即
劉
有
源
，
為
混
收
大
租
累
賠
完
納
稟
墾
筋

差
口
〔
註
6
〕
追
事....
.. 

禍
因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閉
，
洪
水
大
作
，
沖
壞
課
田
無
數
。
」

t

、
道
光
三
十
年

(
一
八
五
0
)
六
月
十
二
日
(
七
月

二
十
日

)
中
午

，
苗
栗
以
北
大
雨

。
《
淡
水

廳
志
》
卷
十
四

〈
祥
異
考

〉.. 

「
(
道
光
)
三
十
年
夏
六
月
大
水
...
... 

十
二
日
午
刻
大
雨
，
山
頹
水
溢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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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漲
暴
潮
，
淹
壞
民
居
，
多
溺
死
者

。

」

八
、
咸
豐
二
年

(
一
八
五

二
)

六
月
間

(
七
月
十
七
日
至
八
月
十
四
日
)
新
竹
地
區

大
水
成
災

。
《
樹
把
林
志

》
〈
祥
異
考

〉.. 

「
咸
豐
二
年
，
大
水
;
沖
毀
田
數
百
甲
，
宅

數
十
家

。
」
《
淡
新
檔
案
》
〈可
以
C
M
t
-。〉.. 

「(
成
豐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真
稟
九
苟
林

猴
洞
庄
武
生
墾
戶
劉
維
翰
為
水
災
疊

害
、

糧

絕
隘
廢...... 

緣
因
去
年
六
月
間
，
猴
洞

等
處

突
遭
颱
風
大
雨
，
洪
水
滔
天
，
田
園
廬
舍
沖

傷
大
半
，
隘
櫃
倒
而
平
地

。
」
《淡
新
檔
案
V

G
ω
U
H
P
S.
-

「
(
光
緒
九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蔣

金
旺
真
呈
)
為
串
匿
圖
口
口
口
口
擴
叩
迅
口

放
拘
訊
究
辦
事

。

切
旺
兄
弟

三
人
自
道
光
十

八
年
承
買
曾
陳
海
兄
弟
九
穹
林
五
座
屋
庄
前

炭
下
田
園
壹
所

...... 

此
業
於
咸
豐

二
、

三
年

卜
﹒

起
及
續
，
先
後
被
水
疊
沖

。

」

九
、
咸
豐
三
年

(
一
八
五
三
年
)
六
月
十

六
日
夜
至
十
九
日
(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至
二
十

四
日
)
台
灣
北
部
大
風
雨
成
災

。

《
淡
水
廳

車
，
油
羅
漢
鐵
橋
遭
洪

水
侵
漿
，
呈
現
炭
炭

可
危
景
象
﹒
(
劉
瑞

祺
攝
)

圓圓圓圓圓l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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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卷
十
四
〈
祥
異
考
〉
.. 

「
(
咸
豐
)三
年
夏
。

六
月
，
大
風
雨
，
內
港
大
水
，
民
居
傾
沒

。

」
《
淡

水
檔
案
》
〈
戶
已O
U
I
-小
).
. 

「
(
咸
豐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具
稟
九
穹
林
猴
洞
庄
武
生
墾
戶
劉
維
翰

為
水
災
疊
害
，
糧
絕
隘
廢
...... 

本
年
六
月
十
日
夜
至
十
九
日
，
又
遭
連
日
大
雨
，
洪
水
橫
流
，
浪
湧
掀

天
，
平
地
水
深

二
丈
有
餘
，
較
之
去
年
尤
為
更
甚
，
所
有
猴
洞
等
庄
田
園
，
又
加
沖
失

二
十
餘
甲
」
。

《
淡
新
檔
案
V
G
N
A
E-M
〉.. 

「
(
光
緒
十三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
欽
加
五
品
銜
特
授
埔
裡
分
府
署
理
新

竹
縣
正
堂
方
為
特
勸
差
理
事
﹒
..... 

口
笨
庄
民
陳
瑞
清
呈
伊
祖
陳
佳
遺
下
乾
隆
年
間
向
番
給
墾
日
北
埔
壹

份...... 

追
咸
豐
三
年
，
洪
水
橫
流
，
沙
泥
蓋
壓
。
」
《
淡
新
檔
案
》

〈防
治
?
三
.. 

「
(
光
緒
十三
年
十
月

日
吳
生
具
呈
)
為
胎
借
抗
謀
圖
霸
串
耕
，
墾
乞
恩
准
迅
筋
嚴
拘
究
追
事

。

切
生
於
竹
南

二
保
蛤
仔
市
郭

添
福
因
咸
豐
元
年
拾
月
托
中
向
生
胎
借

...... 

禍
因
咸
豐
三
年
，
業
被
洪
水
沖
壞

。

」

十
、
咸
豐
四
年

(
一
八
五
四
)
，
新
竹
地
區
大
水
成
災

。
《
淡
新
檔
案
V
G
N
U
=
'。
〉.. 

「
(
光
緒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陳
送
來
，
陳
乙
真
訴
)
為
頑
個
圖
佔
串
謀
捏
控
訴
之
集
訊
究
誣
追
還
管
事

。

緣
來
明
買

王
盧
花
家
田
園
參
段
，
乙
明
買
八
股
埔
園
兩
處

...... 

冤
因
成
豐
肆
年
，
橫
水
沖
崩
，
來
第

二
段
變
為
新

溪...... 

乙
壹
處
沖
崩
成
溪
。
」

十
一
、
同
治
五
年

(
一
八
六
六
)
新
竹
竹
東

一
帶
水
災

。
《
樹
把
林
志
》
〈
祥
異
考

〉.. 

「
同
治
五

年
，
大
水
;
沖
毀
石
壁
潭
街
舖
戶
數
十
家
，
田
宅
亦
無
數

。

」

十
二
、
同
治
十
年

(
一
八
七

一
)
新
竹
地
區
洪
水
，
沖
壞
田
園

。
《
淡
新
檔
案

V
G
N
U
]斗
t
H
〉.. 

「
(
光
緒
十
三
年
武
生
吳
長
青
真
呈
)
為
乘
口
口
口
佔
闌
乞
准
筋
差
諭
止
拘
訊
究
斷
還
管
事

。

切
青
口
口

口
吳
揚
記
明
買
埔
園

一
所
，
址
在
十
塊
寮
土
牛
溝
，
印
契
炳
據
歷
管
無
異

。

禍
因
同
治
十
年
間
，
突
遭

洪
水
沖
漂
'
變
成
溪
壩

。

」
《
淡
新
檔
案

》
〈M
M仙
也
-
C
:

「
(
光
緒
十
四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蔣
金
和
具
呈
)

為
勢
豪
串
謀
越
界
混
佔
'
恩
迅
吊
契
質
訊
分
別
究
斷
事

。

緣
和
口
口
口
于
道
光
十
七
年
間
，
向
得
楊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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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明
買
九
考
林
庄
林
陳
兩
姓
田
尾
界
外
田
業

一
所...... 

不
料
同
治
辛
末
年
(
十
年
)
被
水
沖
流
，
不
能

耕
作...... 

」

十
三
、
同
治
十
三
年

三
八
七
四
)
八
月
初
六
日
(
九
月
十
六
日
)
台
灣

北
部
風
雨
交
加
，
至
十

三

日
(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始
息
《
甲
戌
公
臆
鈔
存
》
;
「
近
聞
北
路
，
自
初
六
日
後
，
亦
風
雨
交
作
，
溪

流
四
溢
，
途
徑
不
通

。
」
又.. 

「
十
一
、
十
二

、
十
三
等
日
，
內
山
風
雨
大
作
，
棚
帳
皆
飛
。
」
又
:

「
北
路
近
准
提
臣
羅
大

春
稱.. 

『
八
月
十
三
日
後
，

該
處
風
雨
始
歇
。
』
」

十
四
、
《
台
灣
北
部
碑
文
集
成
》

〈
捐
充
竹
蓮
寺
耙
業
碑

〉.. 

「
願
將
此
田
園
埔
地

等
業
喜

充
竹
蓮
寺

佛
祖
聖
誕
之

資
，

其
田
址
在
渡
船
頭
、

溪
洲
仔
莊
樹
林
邊
...... 

現
今
被
洪
水
沖
壞
為
荒
埔

...... 

(
同
治

十
三
年
葳
次
甲
戌

三
月
日
諸
董
事
立
〉
」

十
五
、
光
緒
二
年

(
一
八
七
六
)
四
月
以
來
雨
水
過
多

，

六
月
九
日
至
十
六
日
(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至

八
月
五
日
)
，
北
部
連
日
颱
風
，
本
市

房
屋
倒
塌
百
餘
間
，
官
舍
街
署
亦
皆
受
損
。

十
六
、
《
清
德
宗
實
錄
選
輯
》

.. 

「
(
光
緒二
年
秋
九
月
)
十
九
日
(
丙
丁
)
閩
斯
總
督
文
煜
奏

.. 

台

灣
各
屬
自
四
月
至
六
月
風
雨
為
災

。

報
聞
。
」
《
劉
銘
傳
撫
台
前
後
檔
案
》
〈
分
巡
台
澎
兵
備
道
筋
查
報

當
地
風
災
損
失

〉.. 

「
(光
緒
二
年
)
欽
命
布
政
使
司
銜
福
建
分
巡
台
澎
兵
備
道
兼
提
督
學
政
夏
，
為

札

勸
事
。

照
得
台
地
本
年
四
月
以
來
，
雨
水
過
多
，
颱
風
間
作

...... 

北
路
自
六
月
初
九
日
至
十
六
日
止
，

亦
連
日
颱
風
，
當
前
各
屬
查
勘
...... 

淡
水
廳
陳
星
眾
稟
報

.. 

『
該
廳
學
宮
、
衛
署
、
倉
房
、
監
獄
、
竹

塹
巡
檢
街
門
，
均
有
塌
明
;
城
內
民
房
，
倒
去

一
百
數
十
間
。
北
之
大
姑
跤
，
南
之
大
甲
山
內
，
同
時

山
水
下
注
，
橋
樑
倒
塌
數
處
;
各
港
口
船
隻
、
人
口
亦
有
覆
沒
溺
斃

O
R

i

-
-

察
看
情
形
，
本
年
收
作

必
呈
歉
薄

。
」

十
七
、
光
緒
十
六
年

(
一
八
九
0
)

六
月
初

一
日
(
七
月
十
七
日
)
，
台
灣
北
部
遭
風
大
雨
成
災
。

翱蘭團-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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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銘
傳
撫
台
前
後
檔
案
》
〈
台
南
府
轉
行
藩
司
沈
應
奎
等
會
報
各
地
遭
風
被
水
情
形
詳
稿
〉
(
光
緒
十
六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
.. 

「
竊
本
年
六
月
初

一
日
，
台
北
忽
遭
颱
風
大
雨
，
勢
甚
凶
猛
，
至
亥
刻
，
始
漸
止

息
。
城
內
衛
署
、
民
房
，
均
有
損
壞

...... 

餘
如
基
隆
、
淡
水
、
新
竹
各
廳
縣
並
劃
分
台
灣
府
屬
之
苗
栗

縣
於
初

一
至
後
山
積
水
湧
發
..
.... 

各
處
地
方
房
屋
間
有
倒
塌
，
其
情
形
大
略
相
同
。
」

第
二
項

日
據
和
光
復
後
風
災
與
水
災

新
竹
測
候
所
成
立
於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

一
九
三
八
年
)
，
根
據
新
竹
測
候
所
觀
測
的
颱
風
紀
錄
，

(
截
至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為
止
，
四
十
九
年
來
，
中
心
通
過
新
竹
，
或
雖
未
經
過
新
竹
，
但
曾
在
本
市
造
成

每
秒
二
十
公
尺
以
上
瞬
間
風
速
的
颱
風
，
共
有
四
十
七
個
平
均
將
近

一
年

一
個
颱
風
。

這
四
十
七
個
颱

風
當
然
不
是
每

一
個
都
曾
在
本
市
造
成
災
害

。

本
文
引
述
新
竹
市
志
土
地
志
，
就
風
速
較
強
(
瞬
間
風

速
達
每
秒
三
十
公
尺
以
上
者

)
，
或
者
所
帶
來
雨
量
較
大
(
颱
風
期
間
總
雨
量
達

二
百
公
釐
以
上
者
)
的

颱
風
，
摘
要
其
過
境
狀
況
與
所
造
成
之
災
害
情
況

(
參
考
表
四
之
四

)
。

附
表
所
列
災
害
是
全
台
灣
地
區
的
罹
災
狀
況
，
由
中
央
氣
象
局
或
警
政
署
所
發
布
的
災
害
資
料
，
大

多
也
僅
有
全
面
性
的
罹
災
狀
況
，
而
少
有
分
縣
市
統
計
的
資
料
，
故
無
法
得
知
每
次
颱
風
在
新
竹
地
區

造
成
的
災
害
實
況

。

為
補
資
料
之
不
足
，
師
大
地
理
所
教
授
陳
國
川
根
據
歷
年
的
報
紙
，
將
日
據
以
來
，
新
竹
地
區
遭
遇

之
風
災
和
水
患
狀
況
，
摘
要
列
述
於
新
竹
市
志
土
地
志
災
害
篇
，
本
文
擇
取
對
新
竹
地
區
產
生
較
嚴
重

災
情
，
列
述
於
後

。

清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
日
本
明
治

二
十
八
年
，
西
元

一
八
九
五
年

)
至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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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h\FF風I名單再瑪麗颱風艾爾西颱風芙安颱風立媲絲颱風合計百分平均百分擬採周

自 位 (54年8月) (58年9月) (59年9月) (60年9月) 數(%) 數(%) 位序 分tt(%)

13.255 10.512 12.248 9.010 45 .025 11.256 44 O 

2 9.217 8.219 7.490 8.215 33.141 8.285 42 O 

3 7 .687 8.059 7.304 8.038 3 1.088 7.772 41 O 

4 6.223 7.717 6 .480 7.277 27.707 6.927 35 0 .03 

5 6.103 7.679 5.911 7.274 26.967 6.742 33 0.07 

6 5.713 7 .406 5.154 6 .476 24.749 6.187 30 0.14 

7 5 .438 7.323 5 .058 6 .107 23.926 5.982 28 。 .22

8 5.353 6.397 4.387 6.055 22.192 5.548 26 0 .37 
-• 

9 4.548 5.953 4.102 5.364 19 .967 4.992 24 0.66 

10 4.038 5.157 3.742 5.161 18 .098 4.525 22 1. 16 

11 3.759 5.146 3.705 4.728 17.338 4.335 20 1.36 

12 3.044 4.586 3 .440 4.017 15.087 3.772 18 1.55 

13 2.984 4 .250 3.046 3.347 13.627 3.407 16 2.20 

14 2.899 4.060 2.911 3.268 13.138 3.285 14 3.29 

15 2.429 3.646 2.814 2 .493 11 .382 2.846 12 3.77 

16 2.374 1.268 2.806 2.337 8.785 2.196 10 4.53 

17 2.209 0 .967 2.685 1.971 7.832 1.958 8 5.55 

18 2.039 0.675 2.113 1.356 6.183 1.546 6 6.19 
一一一一→

19 1.954 0.265 2.082 1.277 5.578 1.395 3 7.77 

20 1.704 0.259 2.027 1.222 5.212 1.303 11.26 

21 1.679 0.083 1.907 1.1 32 4.801 1.200 2 8.29 
一一一-→

22 1.659 0.072 1.785 1.1 23 4.639 1.160 4 6 .93 

23 1.1 54 0.058 1.645 。.656 3.513 0.878 5 6.74 

24 0.730 0.052 1.301 0.569 2.652 0.663 7 5.98 
-l 

25 0.595 0.033 0.918 0 .421 1.967 0 .492 9 4.99 

26 0.286 0.033 0.824 0.354 1.497 0.374 11 4.34 
一-1

27 0. 135 0.025 0.737 0.313 1.210 0.303 13 3 .41 

28 0.125 0.022 0.510 0.215 0.872 0.218 15 2.85 

29 0.110 0.017 0.497 0 .212 0 .836 0.209 17 1.96 

30 0.105 0.014 0 .444 0.009 0.572 0.143 19 1.40 

31 0.105 0 .008 0 .440 0.003 0.556 0.139 21 1.20 
請全

(接下頁)



頭前溪ìiñ.l或降雨型態分析成果表(承上頁)

擬採用百

分tt(%)

23 0 .88 

25 0 .49 
一一一一一一~

27 0.30 

29 0.21 

31 0.14 

32 0 .10 

39 0.004 
一一一一一→

40 0.002 

43 0 

45 0 

o 0 

o 0 

。

颱風名稱駕麗颱風艾爾茵颱風芙安颱風立擺懿麗風 合計E分平均E分擬採周

位序百分ft ( 54年8月 ) ( 58年9月 ) ( 59年9月 ) (60~革9月) 數(%) 數(%) 位序
32 0.080 0.008 0.298 0 0.386 0.097 

0.070 0.006 0. 193 0 0.269 0.067 

0.070 0.006 0.092 0 0.168 0.042 

0.006 0.066 0 0.117 0.029 

0.061 0 

O 

O 

O 

O 

33 

34 

0.107 0.027 

0.074 0.019 

0.036 0.009 

0.015 0.004 

0.008 0.002 

o 0 

o 0 

0.053 

0.0 15 

O 

O 

0.007 

O 

0.006 

0.006 

0.003 

O 

O 

0.006 

0.003 

0.045 

0.040 

0.005 

O 

O 

0.015 

0 .015 

0.005 

35 

36 

41 

42 

39 

40 

38 

37 

O 

O 

o 0 

o 0 

o 0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
O 

O 

O 

O 

O 

43 

44 

45 

46 

O O O O 47 

O O O O O O 48 

的
報
導
主
要
摘
自

《
台
灣
日

日
新
報
γ

光
復
以
後
自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一
九
四
九
)

至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
一
九
八

六
)
的
報
導
，
大
多
摘
自

《
中
央
日
報
γ

也
有
少
數
參

考

《
聯
合
報
V
的
報
導
。

一
、
清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
日
本
明
治

三
十
三
年
，
西

元

一
九
0
0

年
)
七
月

六

日
，
颱
風
通
過
台
灣
中
部
，

造
成
大
湖
口
及
新
竹
間
鳳
山

崎
之
輕
便
鐵
橋
被
激
流
沖

失
，
交
通
斷
絕
。

二
、
清
光
緒
二
十
士
年

(
日
本
明
治
三
十
四
年
，
西

元
一
九

O

一
年
)
八
月
三

日
，
颱
風
通
過
台
灣
北
部
海

上
，
造
成
本
省
十
四
人
死

亡
，
七

百
九
十
戶
房
屋
受

(資料來源﹒頭前溪治理規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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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
新
竹
市
境
內
新
竹
專
賣
局
支
局
積
鹽
倉
庫
受
風
雨
損
壞
，
磚
飛
瓦
走
，
牆
壁
剝
落
破
碎
，
而
製
鹽

場
鹽
田
四
團
堤
防

一
概
決
壞
。

三
、

清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
日
本
明
治

三
十
六
年
，
西
元

一
九
O
三
年
)
七
月

三
十
日
，
颱
風
通
過
本
省

東
部
海
上
，
受
風
雨
影
響
，
基
隆
至
苗
栗
間
之
火
車
停
駛
，
新
竹
管
內
多
處
因
洪
水
之
害
，
以
致
交
通

斷
絕
。

四
、

同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
颱
風
穿
過
本
省
中
部
，
在
全
省
造
成
九
九
人
傷
亡
，
九
千
九
百
零
八
戶
房
屋

受
損
的
重
大
災
害
，
本
市
及
周
邊
以
交
通
路
線
受
害
較
為
嚴
重
，
計
有
鐵
路
破
損
;
香
山
至
中
港
聞
公

路
破
損
，
軍
隊
運
輸
困
難
，
徒
步
而
行
;
另
外
鳳
山
溪
築
堤
大
缺
壞
，
旅
客
皆
徒
步
，
汽
車
皆
沿
路
換

乘
，
以
為
南
北
之
連
絡

。

五
、

民
國
三
年

(
日
本
大
正
三
年
，
西
元

一
九

一
四
年
)
六
月

三
十
日
，
颱
風
通
過
北
部
海
上
，
造

成
全
省
九
十
七
人
死
傷
，

二
千
八
百

一
十

一
戶
房
屋
損
毀
，
新
竹
廳
管
內
被
害
亦
甚
，
在
七
月

一
日
凌

晨
三
時
許
，
受
強
風
影
響
，
家
屋
震
動
，
牆
壁
倒
潰
，
景
象
淒
涼

1
內
山
南
庄
方
面
受
害
尤
甚
，

一
般

作
物
約
有
五
成
左
右
受
颱
風
影
響
而
損
害

。

六
、
民
國
十
二
年

(
日
本
大
正
十

二
年
，
西
元

一
九
二
三
年
)
八
月
十
日
，
颱
風
通
過
本
省
北
部
海

面
，
造
成
全
省
五
人
死
亡
，
六
十
四
戶
家
屋
毀
損
;
新
竹
地
區
於
八
月
九
日
起
即
受
暴
風
雨
侵
襲
，
以

八
月
十
日
夜
間
風
雨
最
為
強
烈
，
頭
前
溪
水
暴
漲
六
尺
以
上
，
舊
港
庄
軌
道
橋
樑
被
沖
失
，
新
竹
舊
港

問
交
通
斷
絕
;
外
圍
交
通
亦
受
害
不
輕
，
內
灣
軌
道
橋
樑
流
失
，
中
港
溪
增
水
七
尺
，
橋
樑
流
失

二

處
，
頭
份
、
南
庄
方
面
交
通
斷
絕
。
農
作
物
方
面
亦
受
損
害
，
田
園
普
遍
浸
水
，
甘
煎
、
相
橘
及
西
瓜

或
多
或
少
遭
受
損
失
;
男
有
電
力
供
應
受
損

。

t
、

民
國
十
四
年

(
日
本
大
正
十
四
年
，
西
元

一
九
二
五
年
)
九
月
十
五
日
，
颱
風
穿
越
台
灣
北

攝-眩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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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造
成
本
省
死
傷

三
十

一
人
，
一
千
六
百
六
十

三
戶
房
屋
倒
壞
;
新
竹
郡
下
香
山
庄
管
內
多
浸
水
，

虎
子
山
南
油
車
港
諸
處
，
海
水

比
平
時
漲
高
三
尺
，
潮
流
一
時
澎
濟
，
稻
田
、

地
瓜
園
、
魚
爐
、
鹽
田

等
浸
水
兩
日
，
其
中
稻
田
八
甲
、
地
瓜
園
六
甲
，
被
損
害
而
無
法
成
長
。

八
、
民
國
十
五
年

(
日
本
大
正
十
五
年
，
西
元
一
九
二
六
年
)
八
月
十
五
日
，
颱
風
通
過
本
省
北
部

海
上
，
造
成
十

一
人
死
傷
，
一
千

一
百
六
十

一
戶
房
屋
倒
壞
;
新
竹

州
下
住
屋
全
壞
十
戶
，
半
壞
八

戶
，
大
破
七
戶
，
小
壞
十

二
戶
，
共

三
十
七
戶
;
非
住
家
受
損
十
四
戶
，
道
路
崩
壞
者
九
處
，
鐵
道
流

失
四
處
，
埋
沒
二
處
。

九
、
民
國
二
十
年

(
日
本
昭
和
六
年
，
西
元
一
九
三
二
年
)
八
月
九
日
，
颱
風
通
過
東
北
部
海
上
，

新
竹
州
管
下
豪
雨
成
災
，
軌
道
橋
樑
流
失

二
十
餘
處
，
住
家
與
非
住
家
各
有

一
戶
倒
壞
。

十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日
本
昭
和
七
年
，
西
元
一
九
三
二
年
)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
颱
風
沿
東
海
岸
北

上
，
造
成
本
省
中
南
部
嚴
重
的
水
災
，
計
有
五
十
三
人
死
亡
，
四
千
三
百
八
十
二
戶
房
屋
毀
損
。
本
市

因
頭
前
溪
水
高
漲
，
與
竹
東
、
耳
林
之
交
通
斷
絕
，
其
餘
無
災
情
報
導
。

十
一
、

同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
颱
風
通
過
台
灣
北
部
沿
海
，
造
成

一
百
二
十
六
人
死
傷
，

一
萬

一
千
七

百
六
十
三
戶
房
屋
倒
壞
，
田
園
流
失
一
千
一
百
五
十
七
盯
;
新
竹
州
下
損
失
慘
重
，
計
有
道
路
、
田

園
、
橋
樑
、
家
崖
等
被
破
壞
或
流
失
，
總
損
害
約
百
萬
元
。

十
二
、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
日
本
昭
和
十
五
年
，
西
元
一
九
四

0

年
)
九
月
三
十
日
，
喝
風
登
陸
台
灣
南

部
，
造
成
全
島
二
百
九
十
人
傷
亡
，
三
萬
七
千
三
百
七
十
戶
房
屋
毀
損
的
重
大
災
情
。
根
據
新
竹
測
候

所
的
觀
測
紀
錄
，
本
次
颱
風
在
新
竹
地
區
所
造
成
的
瞬
間
最
大
風
速
為
二
十
四

﹒

七
公
尺
/
秒
，
颱
風

期
間
總
雨
量
為
八
十
四

﹒

五
公
釐
'
《
日
日
新
報

V
中
並
無
本
市
罹
災
的
相
關
報
導
，
但
根
據
《
台
灣

省
通
志
稿
﹒

土
地
志
》
的
記
載
，
在
此
次
颱
風
中
，
新
竹
州
管
下
的
農
作
物
受
損
面
積
達
三
萬
四
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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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公
頃
，
主
要
被
害
作
物
包
括
水
稻
、
甘
東
、
橙
類
，
損
失
金
額
估
計
約
一
百
七
十
五
萬
八
千
七
百
零

二
固
。

十
三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日
本
昭
和
十
八
年
，
西
元
一
九
四
三
年
)
七
月
十
八
日
，
颱
風
編
號
一
百
七

十
二
，
通
過
本
省
北
部
沿
海
，
造
成
本
省

三
百
三
十
四
人
傷
亡
，
四
千
零

一
十
五
戶
房
屋
倒
毀
的
嚴
重

災
害
，
尤
其
集
中
於
北
部
地
區
。
此
次
颱
風
在
新
竹
市
引
發
之
瞬
間
最
大
風
速
為
每
秒
二
十
二

﹒

五
公

尺
，
帶
來
的
雨
量

一則
高
達
二
百
﹒

二
公
麓
，
根
據

《
日
日
新
報
V
的
報
導
，
以
台
北
州
、
新
竹

州
和
台

中
州
下
受
害
最
甚
，
但
本
市
的
實
際
罹
災
狀
況
不
詳
。

十
四
、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日
本
昭
和
十
九
年
，
西
元
一
九
四
四
年
)
八
月
十
三
日
，
編
號
一
百
七
十
凹

的
颱
風
通
過
本
省
的
中
部
，
造
成
全
省
六
百

二
十
四
人
死
傷
，
十
萬
零
五
百
零
二
戶
房
屋
倒
壤
，
為
本

省
有
紀
錄
以
來
最
嚴
重
的

一
次
颱
風
災
害
。

本
次
颱
風
在
新

竹
地
區
形
成
每
秒

三
十
五
公
尺
的
瞬
間
強

風
，
雖
因
戰
爭
期
間
這
類
災
害
的
報
導
甚
少
，
以
致
新
竹
市
罹
災
狀
況
不
明
，
但
對
照
前
述
各
次
的
颱

風
災
害
紀
錄
，
本
次
颱
風
在
本
市
所
測
得
的
風
速
遠
超
過
歷
次
的
颱
風
，
因

此
其
對
本
市
似
乎
也
曾
造

成
某
一
程
度
的
災
害

。

十
五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
九
月
二
日
，
一
百
七
十
七
號
颱
風
穿
越
本
省
中
部
，
在
台
東
新

港
一
帶
造
成
慘
重
的
災
害
。
新
竹
市
亦
測
得
每
秒
三
十
七

﹒

二
公
尺
的
瞬
間
強
風
，
雖
不
見
對
本
市
災

害
的
相
關
報
導
，
但
就
風
速
言
，
此
次
颱
風
又
超
過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的
一
百

七
十
四
號
颱
風
，
無
疑
的

也
會
造
成
本
市
或
多
或
少
的
損
害
。

十
六
、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四
六
)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
一
百
八
十
二
號
颱
風
穿
越
本
省
中
部
，
造
成

全
島
性
的
災
害
，
計
有
七
百
六
十
四
人
傷
亡
，
房
屋
多
有
毀
損
，
數
量
與
情
況

則
不
詳
，
新

竹
市
記
錄

到
的
最
大
瞬
間
風
速
為
每
秒

三
十
四
公
尺
，
颱
風
期
間
降
雨

一
百
三
十
五
﹒

七
公
釐
'
相
信

也
有
若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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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情
。

十
士
、
民
國
四
+
二
年

三

九
五
三
)
八
月
十
六
日
，
強
烈
颱
風
妮
娜
通

過
本
省
北
部
海
上
，
為
本
市

帶
來
每
秒
二
十
﹒

九
公
尺
的
瞬
間
強
風
，
與

二
百
零
一
﹒

五
公
釐
的
豪
雨
，
新
竹
縣
境
內
計
房
屋
倒
塌

十
四
間
，
毀
損

三
間

，
公
路
毀
損
三
處
，
橋
樑
二
座
。
(
中
央
日
報
，
四
十
二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
三
版
)

十
八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
一
九
五
六
)
八
月
一
日
，
強
烈
颱
風
萬
達
掠
過
本
省
北
部
海
上
，
本
市
雖
無

強
風
但
雨
量
甚
大
，
由
於
山
洪
暴
發
，
溪
水
驟
漲
，
市
郊
中
華
路
頭
前
溪
南
寮
堤
防
潰
堤

一
百
公
尺
，

洪
水
淹
沒
田
敵
數
百
公
頃
，
低
謹
之
處

一
片
汪
洋
。
此
外
由
新
竹
至
內
灣
及

北
上
新
豐
鄉
之
鐵
橋

也
遭

洪
水
沖
毀
，
鐵
路
交
通
中
斷
。
(
中
央
日
報
，
四
十
五
年
八
月

二
日
，
五
版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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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滔
滔
洪
水
，

穹
林
堤
防
曾
遭

水
害
嚴
重
沖

毀
，
觸
目
驚

心
﹒
(
劉
瑞
祺

攝
)

-圓圓圓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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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

同
年
九
月
三
日

，
強
烈
颱
風
無
納
經
過
本
省
東
部
海
上
，
造
成
全
島

三
百
三
十
五
人
死
傷
，
房

屋
倒
塌
損
壞
五
萬
一
千
七
百
一
十
四
棟
的
重
大
災
情
，
本
市
在
颱
風
期
間
曾
測
得
每
秒
達
三
十
一

﹒

三

公
尺
的
瞬
間
強
風
，
降
雨
量
亦
高
連

二
百
二
十
九
﹒

六
公
釐
，
幸
無
造
成
人
員
的
傷
亡
，
惟
有
市
區
內

軍
營
住
宅
倒
塌
七
十
餘
戶
，
為
不
幸
之
大
幸
。
(
中
央
日
報
，
四
十
五
年
九
月
五
日
，
三
版
)

二
十
、
民
國
四
十
t
年

(
一
九
五
八
)
九
月
四
日
，
葛
瑞
絲
颱
風
掠
過
本
省
北
部
海
上
，
在
新
竹
地
區

造
成
每
秒
二
十

三
公
尺
的
瞬
間
強
風
，
北
部
七
縣
市
同
時
受
損
，
而
新
竹
縣
為
其
中
受
災
最
輕
者
，
損

失
約

一
萬
四
千

一
百
二
十
元
，
包
括
房
屋
倒
塌
三
間
，
損
壞
七
間
，
值
六
千
六
百

二
十
元
，
農
作
物
損

失
二
千
五
百
元
，
其
他
損
失
約
五
千
元
。
(
中
央
日
報
，
四
十
七
年
九
月
六
日
，
六
版
)

二
十
一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
一
九
五
九
)
七
月
十
五
日
，
畢
莉
颱
風
掠
過
本
省
東
北
部
邊
緣
，
造
成
北

部
地
區
八
十
人
死
傷
或
失
蹤
，

三
千
七
百
三
十
五
棟
房
屋
受
損
的
災
害

。

新
竹
縣
的
罹
災
情
況
為
:
輕

傷
二
人
，
房
屋
全
倒
三
十
四
棟
，
半
毀
四
十
五
棟
，
損
壞
六
棟
，
堤
防
被
沖
毀
三
百
二
十
公
尺
。
此

外
，
在
交
通
方
面
亦
有
受
損
，
鐵
路
內
灣
支
線
多
明
方
，
交
通
中
斷
;
公
路
方
面
則
有
南
寮
牛
埔
線
的

江
北
橋
水
淹
橋
基
約
五
十
公
尺
，
交
通
中
斷
。
(
中
央
日
報
，
四
十
八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
三
版
)

二
十
二
、

罔
年
八
月
t
日

發
生
著
名
的
八
七
水
災
，
造
成
全
省
六
百
六
十
七
人
死
亡
，
四
百
零
八
人
失

蹤
，
九
百
四
十

二
人
輕
重
傷
的
慘
劇
，
並
有
房
屋

二
萬
七
千
四
百
六
十
六
問
全
倒
，

一
萬
八
千

三
百
零

三
間
半
倒
，

其
中
尤
以
彰
化
、
南
投
、
苗
栗
受
害
最
為
嚴
重
，
而
災
區
則
廣
及
台
中
、
台
南
、
高
雄
、

新
竹
、
雲
林
、
屏
東
、

嘉
義
等
十
三

個
縣
市
。

新
竹
縣
部
分
的
受
災
情
況
為
:
房
屋
全
倒
九
幢
'
半
倒

三
幢
，
農
田
流
失
四
十

三
公
頃
，
橋
樑
被
毀
五
座
，
公
路
沖
毀
二
十
二
公
尺
;
其
中
全
倒
房
屋
六
幢
及

半
倒
房
屋

三
幢
為
當
時
新
竹
分
局
轄
區
內
所
發
生
，
是
為
本
市
在
八
七
水
災
期
間
僅
有
的
災
情
，
相
較

於
其
他
縣
市
，
災
情
非
常
輕
微
，
為
不
幸
中
之
大
幸
。
(
中
央
日
報
，
四
十
八
年
八
月
九
日
、
十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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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版
)

二
十
三
、

同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
瓊
安
颱
風
穿
越
本
省
中
部
，
又
造
成
全
省

三
百
九
十
八
人
死
亡
、
失

蹤
或
輕
重
傷
，

一
萬
五
千
七
百
零
八
棟
房
屋
倒
壞
的
嚴
重
災
害
;
此
次
颱
風
期
間
，
新
竹
測
候
所
測
得

之
瞬
間
最
大
風
速
是
每
秒
二
十
七
公
尺
，
雨
量
亦
僅
為
五
十
三
公
釐
'
但
在
新
竹
縣
境
內
，
亦
造
成
二

人
輕
傷
，
四
十
九
棟
房
屋
全
倒
，

二
十
四
棟
半
倒
的
災
情
，
並
有
八
千
五
百

一
十
七
位
居
民
於
颱
風
期

間
被
疏
散
到
安
全
地
區
避
難

。
(
中
央
日
報
，
四
十
八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三
版
)

二
十
四
、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
一
九
六
0
)
八
月
一
日
，
颱
風
雪
莉
過
境
台
灣
北
部
，
造
成
全
島
二
百
零

三
人
死
亡
或
失
蹤
，
四
百

三
十
人
輕
重
傷
，
房
屋

二
萬
三
千
九
百

一
十
七
棟
倒
壞
;
新
竹
縣
管
內
亦
有

一
死
一
失
蹤
，
房
屋
全
倒
五
棟
，
半
倒
十
棟
，
損
壞
七
十
四
棟
的
災
情

。
(
中
央
日
報
，
四
十
九
年
八

月

三
日
，
三
版
)

二
十
五
、

民
國
五
十
年

(
一
九
六
一
)
九
月
十
二
日
，
強
烈
颱
風
波
密
拉
在
花
蓮
、
宜
蘭
之
間
登
陸
，

在
本
市
南
方
橫
越
台
灣
，
造
成
本
省

一
百
五
十
八
人
死
亡
，

一
百
二
十

一
人
失
蹤
，

一
千
八
百

一
十
人

輕
重
傷
，
三
萬
四
千
九
百
四
十

一
棟
房
屋
倒
壞
的
重
大
災
情
。
新
竹
測
候
所
於
颱
風
期
間
測
得
瞬
間
最

大
風
速
達
每
秒
四
十
二

﹒

七
公
尺
，
降
雨
量
則
有
一
百
三
十

二
﹒

九
公
釐
，
新
竹
縣
轄
區
內
的
受
災
狀

況
為
:
九
人
死
亡
，
六
人
重
傷
，
七
人
輕
傷
，
房
屋
全
倒
八
百
六
十
間
，
半
倒
一
千

二
百
四
十
五
間
。

(
中
央
日
報
，
五
十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
三
版
)

二
十
六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
一
九
六
二
)
八
月
五
日
，
強
烈
颱
風
歐
珀
以
怪
異
的
行
徑
在
宜
蘭
登
陸

後
，
橫
掃
台
灣
北
部
，
造
成
全
省
七
十
九
人
死
亡
，
一
人
失
蹤
，
一
千
五
百
零

一
人
受
傷
，

二
萬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六
棟
房
屋
倒
壞
及
六
千
零
八
十
一
萬
七
千
元
的
農
業
損
失
，
尤
以
宜
蘭
受
災
最
為
嚴
重
。
颱

風
期
間
，
新
竹
測
候
所
測
得
每
秒

三
十
﹒

六
公
尺
的
瞬
間
強
風
，
也
帶
來
一
百
五
十
八

﹒

一
公
釐
的
降

-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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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量
，

幸
好
此

一
颱
風
並
未
在
新
竹
地
區
造
成
人
員
傷
亡
，
僅
有
房
屋
四
十
九
間
全
倒
，
九
十
間
半

倒
;
交
通
方
面
的
損
害
是
內
灣
支
線
發
生

一
千
多
立
方
公
尺
的
明
方
，
損
失
可
謂
輕
微
。
(
中
央
日

報
，
五
十

一
年
八
月
七
日
，

三
版
)

二
十
t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三

九
六
三
)
九
月
十
日
，
強
烈
颱
風
葛
樂
禮
以
「
西
北
颱
」
的
路
徑
，
掠

過
台
灣
北
部
沿
海
，
為
台
灣
北
部
帶
來
豪
雨
，
造
成
極
為
嚴
重
的
水
災

。

台
灣
中
北
部
各
地
在
這
次
的

颱
風
水
患
中
，
總
共
有

二
百
二
十
四
人
死
亡
，
八
十
八
人
失
蹤
，
四
百
五
十
人
輕
重
傷
，

二
萬
四
千
七

百
三
十
三
棟
房
屋
倒
毀
損
壞
，
農
作
物
損
失
更
高
達

三
億
二
千
三
百
八
十
萬
九
千
元

。

新
竹
地
區
在
颱

風
期
間
，
即
自
九
月
九
日
五
時

三
十
分
，
至
九
月
十

二
日
十

一
時
二
十
分
的
三
天
又
五
個
小
時
五
十
分

中
，
創
下
五
百
七
十
五

﹒

七
公
釐
的
降
雨
紀
錄
，
造
成
新
竹
地
區
空
前
嚴
重
的
大
水
災
。
由
於
本
市
周

圍
的
各
大
小
河
川
，
如
頭
前
、
鳳
山

等
河
川
均
遭
洪
水
氾
濫
成
災
，
九
甲
埔
堤
防
流
失
五
十
公
尺
，
廿

張
型
堤
防
沖
毀

一
百
公
尺
，
竹
北
的
隘
口
和

考
林
鄉
的
堤
防
也
都
遭
洪
水
沖
決
，
市
區
內
到
處
進
水
，

尤
以
舊
社
五
鄰
、
古
賢
里
七
鄰
及

靠
海
的
南
寮
信
義
新
村

等
地
遭
洪
水
間
困
，
情
況

一
度
甚
為
危
急
，

至
九
月
十

三
日
始
安
然
脫
臉

。

根
據

《
中
央
日
報
》
九
月
十
八
日
的
報
導
，
全
省
因
災
死
亡
或
失
蹤
人

口
最
多
的
縣
市
就
是
新
竹
縣
，
共
有

一
百
一
十
人
死
亡
，

二
十
九
人
失
蹤
，
受
傷
人
數
根
據
九
月
十

三

日
的
報
導
，
新
竹
縣
有

二
十
五
人
，
而
房
屋
倒
壞
的
數
量
，
根
據
九
月
十
七
日
的

《
聯
合
報
V
報
導
，

計
有
全
倒

一
千
零
二
十
四
棟
，
半
倒

一
千
二
百
三
十
九
棟
，
但
這
些
災
情
，
多
發
生
於
山
區
的
尖
石
、

五
峰
二
鄉
，
以
及
近
山
的
北
埔
、
竹
東
、
橫
山
、

考
林
等
地
，
市
區
受
害
應
較
輕
微
。

此
外
，
在
交
通

方
面
受
災
亦
至
為
嚴
重

，
由
於
洪
水
將
本
市
與
竹
北
間
，
樹
林
溪
橋
與
頭
前
溪
橋
中
間
的
沙
洲
沖
失
，

全
線
交
通
中
斷
;
竹
東
鐵
路
內

灣
支
線
亦
因
山
崩
而

全
面
停
駛
。

在
電
力
供
應
方
面
，
新
竹
市
區
輸
配

電
線
路
受
損
百
分
之
六
十
;
每
日
可
供
水

三
萬
五
千
噸
的
新
竹
市
自
來
水
廠
，
其
第

三
抽
水
站
因
九
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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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
堤
防
崩
潰
而
機
器
受
損
，
第

一
抽
水
站
也
受
損
害
，
使
得
供
水
量
銳
減
為
每
日
四
千
噸

。

二
十
八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
一
九
六
九
)
八
月
八
日
，
中
度
颱
風
貝
蒂
掠
過
台
灣
東

北
部
近
海
，
風
力

雖
不
甚
強
，
卻
為
新
竹

地
區
帶
來
三
百

一
十
九
公
釐
的
豪
雨
，
因
此
山
洪
暴
發
，
各

地
溪
水
暴
漲
，
多

達
警
戒
線
，
堤
防
被
沖
毀
多
處
，
並
有

山
崩
阻
礙
交
通
。
造
成
的
災
情
有
:
鳳
山
溪
及
頭
前
溪
有
居
民

約
八
十
餘
人
遭
水
圍
困
;
香

山
海
水
川
橋
公
路
護
岸
被
水
沖
毀
，
積
水

二
﹒

三
台
尺
;
頭
前
溪
下
游
華

山
砂
石
公
司
探
砂
石
鐵

船
上
，
有
八
名
工
人
被
水
圍
困
;
新
竹
市
公
學
新
村
遭
水
患
，
災
民

三
十
餘
人

暫
時
安
置
於
光
復
中
學

收
容
;
樹
林
頭
古
賢
里
有

三
戶
二
十
餘
人
，
及
砂
石
公
司
工
人

二
十
人
被
水
圍

困
於
頭
前
溪
中
高

地
上
，
另
有
房
屋
倒
塌

一
間
;
香
山
海
水

川
橋
以
南
，
縱
貫
公
路
被
沖
毀

二
百
公

尺
;
青
草
湖
山
崩
，
交
通
受
阻

;

新
竹
市
公
路
局
保
養
場
、
東
大
路
、
中
央
路
等
十
餘
處
低
撞
地
區
，

積
水
盈
尺
，
交
通
受
阻
;
新
竹
內
灣
支
線
開
方
，
交
通
受
阻

。

另
外
根
據
省
警
務
處
的
災
情
報
導
，
新

竹
縣
轄
區
內
房
屋
全
倒
八
間

。
(
中
央
日
報
，
五
十
八
年
八
月
九
日
，

三
版
)

二
十
九
、
同
年
九
月
二
十
t
日

，
強
烈
颱
風
艾
爾
西
由
花
蓮
、
宜
蘭
之
間
登
陸
，
橫
越
本
省
後
，
在
台

中
附
近
出
海
，
造
成
全
省
重
大
災
情
，
計
有
九
十

三
人
死
亡
，
十

二
人
失
蹤
，
三
百
七
十

一
人
輕
重

傷
，
三
萬
二
千
八
百
四
十
六
棟
房
屋
倒
壞

。

艾
爾
西
颱
風
在
新
竹
地
區
造
成
每
秒

三
十
六
﹒

三
公
尺
的

瞬
間
強
風
，
並
帶
來

一
百

一
十
二
﹒

五
公
釐
的
降
雨
量
，
自

二
十
六
日
下
午
起
，
風
雨
逐
漸
加
強
，
遍

地
洪
水
，
入
夜
則
電
燈
全
部
熄
誠
，
古
賢
里

一
帶
河
洪
暴
漲
，

三
十
名
採
砂
石

工
人
遭
洪
水
圍
困
於
河

中
，
頭
前
溪
中
也
有

六
名
採
砂
石

工
人
被
洪
水
圍
困
，
另
外
由
於
頭
前
溪
水
位

達
七
﹒

八
公
尺
，
超
出

警
戒
線
的
七

﹒

四
四
公
尺
，
以
致
堤
防
被
沖
斷

二
百
公
尺
，
以
及
六
家
附
近
的
護

岸
流
失
約

一
百
五
十

公
尺
。

颱
風
期
間
新
竹
縣
轄
區
內
總
計
死
亡

之
一人
，
輕
傷

一
人
，
房
屋
全
倒

一
百

一
十
間
，
半
倒
九
十

七
間
，
頭
前
溪
堤
防
破
損
十

二
處
。

(
中
央
日
報
，
五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

二
十
八
、

二
十
九
日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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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版
)

三
十
、
周
年
十
月
二
日
，
中
度
颱
風
芙
勞
西
於
台
灣
東
部
近
海
由
南
向
北
前
進
，
也
造
成
北
部
和
東
北

部
七
十
四
人
死
亡
，

三
十

一
人
失
蹤
，
四
十

一
人
輕
重
傷
及
五
千
九
百
六
十
九
棟
房
屋
倒
壞
的
災
害
，

並
有
四
億
二
千
二
百
八
十
五
萬

二
千
元
的
農
作
物
損

失
。

新
竹
地
區
由
於
暴
風
雨
的

影
響

，
共
有
八
人

死
亡
，
五
棟
房
屋
全
倒
，
頭
前
溪
堤
防
又
遭
水
沖
失

一
處
，
長
一
百
四
十
公
尺

。
(
中
央
日
報
，
五
十

八
年
十
月
六
日
，

三
版
)

三
十
一
、
民
團
五
十
九
年
(
一
九
七
0
)
九
月
六
日
，
輕
度
颱
風
芙
安
以
怪
異
的
路
徑

，
通
過
基
隆
北

方
近
海
，
為
本
省
北
部
帶
來
豪
雨
，

意
外
的
造
成
八
十
九
人
死
亡
，
四
十

一
人
失
蹤
，
四
十
七
人
輕
重

傷
的
慘
劇
，
並
且
有

二
千
八
百
六
十
五
棟
房
屋
倒
壞
及
農
作
物
價
值

三
億
八
千
九
百

一
十
萬
五
千
元
的

損
失
。

新
竹
地
區
從
九
月
七
日
凌
晨
至

二
十
二
時
，
總
共
降
下

三
百
四
十
二
公
釐
的
雨
量
，
受
豪
雨
影

響
，
頭
前
溪
水
位

一
度
超
出
警
戒
線
，
九
甲
埔
橫
堤
有
部
分
被
洪
水
沖
失
，
本
市
區
內
數
處
低
建
地
方

嚴
重
積
水
，
有
五
十
餘
人
遭
水
圍
困
，
曲
溪
里
就
有

三
男

一
女
遭
水
所
圍
，
情
況
危
急
;
海
潰
南
寮
大

陳
義
胞
新
村
居
民

三
百
餘
人
，
亦
遭
洪
水
圍
困
，
全
部
遷
至
南
寮
國
小
暫
住
;
男
有
砂
石
船

一
艘
遭
水

流
失
。

總
計
新
竹
縣
轄
內
在
此
次
颱
風
水
災
中
，
有

二
十
一
人
死
亡
，
七
人
失
蹤
，
八
人
受
重
傷
，
房

屋
全
倒

一
百
七
十
三
間
，
半
倒

一
十
六
間
。
(
中
央
日
報
，
五
十
九
年
九
月
七
日
、
八
日
、
十
日
，

三

版
)三

十
二
、
民
國
六
十
年

(
一
九
七

一
)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
強
烈
颱
風
員
絲
在
宜
蘭
北
方
登
陸
，
穿
越
本

島
北
部
在
桃
國
附
近
出
海
，
造
成

三
十
九
人
死
亡
或
失
蹤
，

一
百
零
八
人
受
輕
重
傷
，
及
七
千
零
七
十

八
棟
房
屋
倒
壞
，
高
達
四
億

一
千
九
百
萬
零
四
千
元
農
作
物
損
失

。

新
竹
地
區
在
強
風
豪
雨
的
侵
襲

下
，
計
有
五
人
死
亡
，
五
人
受
輕
傷
，
房
屋
全
倒

一
百
六
十

二
間
，
半
倒
五
十

一
間
，
農
作
物

一
千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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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甲
地
受
到
損
害
，
男
外
在
交
通
方
面
，
新
竹
市
至
竹

北
間
之
頭
前
溪
橋
頭
路
基
嚴
重
流
失

，

交

通
一
度
中
斷
(
中
央
日
報
，
六
十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
三
版
)

三
十
三
、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
一
九
七
二
)
八
月
十
五
日
，
強
烈
颱
風
頁
蒂
以
典
型
的
西

北
颱
路
徑
，

掠

過
台
灣
北
部
近
海
，
在

北
部
及
中
部

地
區
造
成
嚴
重
的
水
災

，

導
致
二
十
七
人
死
亡
，

十
七
人
輕
重

傷
，
一
千
三
百
二

十
八
棟
房
屋
倒
壞
，
農
作
物
損
失
達
一
億
一

千
九
百
四
十
四
萬
七
千
元
。
颱

風
期

間
，
本
市
測
得
瞬
間
強

風
每
秒
二
十
﹒

七
公
尺
及
三
百
零
七

﹒

八
公
釐
的
降
雨
量
，
受
豪
雨
影
響

，

頭

前
溪
的
九
甲
埔
堤
防
及
鳳

山
溪
文
山
堤
防
各
沖
壞
三
十
公
尺
，
新
竹
縣
轄
區
內
有
二
人
死
亡
，
一
人
重

傷
，
本
市
水
田
街
十
五
號
房
屋
半
倒
一
間
。
(
中
央
日
報
，
六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
十
八
日
，
三
版
)

三
十
四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
一
九
七
五
)
八
月
三
日
，
強
烈
颱
風
妮
娜
由
花
蓮
附
近
登
陸
，
在
本
市
附

近
出
海
，
造
成
全
省
十
八
人
死
亡
，

一
百
四
十
人
輕
重
傷
，
並
有

二
千
七
百
四
十
五
棟
房
屋
倒
壞
，
農

作
物
損
失
高
達
一
百

一
十
九
萬
七
千
六
百
八
十
元

。

新
竹
地
區
受
妮
娜
颱
風
影
響
，
瞬
間
最
大
風
速
達

每
秒
二
十
五
﹒

八
公
尺
，
雨
量
高
達

二
百
二
十
三
﹒

八
公
釐
;
有

二
人
死
亡
，
十

一
間
房
屋
全
倒
，
五

間
半
倒
，
農
作
物
受
損
面
積

一
百
零
三
公
頃
，
公
路
路
基
沖
毀

二
千
零
五
十
五
公
尺
，
橋
樑
損
壞
一

座
，
內
灣
支
線
平
交
道

一
處
沖
毀
，
交
通
中
斷

。
(
中
央
日
報
，
六
十
四
年
八
月
四
日
，

三
版
)

三
十
五
、
民
團
六
十
五
年

(
一
九
七
六
)
八
月
九
日
，
強
烈
颱
風
畢
莉
在
三
貂
角
附
近
登
陸
，
由
本
市

附
近
出
海
，
造
成

北
部
地
方
嚴
重
損
失
，
計
有
十

二
人
死
亡
，

二
十
四
人
受
傷
，
九
百
七
十
五
棟
房
屋

毀
損
。

受
畢
莉
影
響
，
本
市
瞬
間
強
風
達
每
秒

三
十
四
﹒

五
公
尺
，
新
竹
地
區
有

一
人
死
亡
，

二
人
失

蹤
，
二
人
輕
傷
的
災
情
報
導

。
(
中
央
日
報
，
六
十
五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

一
版
)

三
十
六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
一
九
七
七
)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
強
烈
颱
風
薇
拉
於
東
北
方
海
上
，
以
西
南

向
由
基
隆
登
陸
，
再
從
桃
園
新
竹
問
出
海
，
造
成
北
部
地
區

一
百
零
四
人
死
亡
，
十
人
失
蹤
，
六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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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輕
重
傷
的
慘
重
災
情
，
房
屋
八
千

一
百

一
十
四
棟
倒
壞
，
農
作
物
損
失
價
值

一
億
三
千

一
百
四
十

一

萬

一
千
元
。

新
竹
地
區
受
薇
拉
颱
風
的
影
響
，
瞬
間
最
大
風
速
曾
達
每
秒

二
十
六
﹒

二
公
尺
，
雨
量
也

有
二
百
五
十
三
﹒
七
公
釐
，
雖
然
也
造
成
低

建
地
區
積
水
，
堤
防
明
方
，
鄉
問
道
路
中
斷
，
所
幸
颱
風

過
境
時
間
甚
短
，
災
情
並
不
嚴

重

，
計
有
市
區
忠
貞
新
村

一
帶
積
水
，
鳳
山
溪
位
於
彈
頭

山
附
近
的

文

山
堤
防
倒
塌

二
百
公
尺
，
竹
北
沿
海
發
生
海
水
倒
灌
，
導
致
六
名
農
夫
遭
水
闇
困
，
另
有
電
力
公
司
的

供
電
電
桿
被
風
吹
倒
七
十

二
叉
，
人
員
則
有

一
人
死
亡
，

一
人
失
蹤

。
(
中
央
日
報
，
六
十
六
年
八
月

一
日
、

二
日
，

三
版
)

三
十
士
、
民
國
t
十
年

(
一
九
八

一
)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
桃
竹
苗
地
區
豪
雨
成
災

。

新
竹
地
區
因
正
處

於
鋒
面
及
西
南
旺
盛
氣
流
的
輻
合
地
帶
，
受
鋒
面
雷
雨
的
影
響
，

二
十
八
日
零
時
至
晚
間
八
時
共
降
下

二
百
四
十
三
公
釐
的
雨
量
，
且
自
早
上
八
時
至
九
時
的

一
個
小
時
內
，
降
雨
量
亦
高
達
八
十
八

﹒
七
公

釐
'
雙
雙
打
破
過
去
的
紀
錄

。

由
於
雨
下
得
又
急
又
猛
，
因
此
造
成
不
少
的
災
害
，
本
市
市
區
內
各
大

街
小
巷
都
積
水
及
膝
，
車
輛
拋
鋪
總
火
動
彈
不
得
。
很
多
商
店
住
戶
貨
物
家
其
遭
水
淹
沒
，
就
連
地
勢

較
高
而
又
從
不
淹
水
的
光
復
路
、
水
源
街
、
埔
頂

一
帶
，
也
都
積
水
盈
尺
以
上
，
全
市
交
通
陷
於
癱

瘓
。
而
整
個
新
竹
地
區
的
受
災
狀
況
是
:
死
亡

一
人
、
失
蹤

一
人
，
房
屋
全
倒
五
十

三
間
，
半
倒
二
十

三
間
，
除
高
速
公
路
外
，
縱
貫
鐵

、

公
路
都
受
損
，
交
通
中
斷
，
罹
災
最
嚴
重
的

地
區
是
新
豐

一
帶
。

(
中
央
日
報
，
七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三
版
)

三
十
八
、
同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
中
度
颱
風
裘
恩
自
花
蓮
至
新
竹
，
由
東
向
西
橫
越
本
省
，
為

新
竹
地
區

帶
來
豐
沛
雨
量
，
頭
前
溪
洪
水
端
急
，
致
使
縱
貫
公
路
的
頭
前
溪
橋
橋
面
斷
裂
約
五
十
公
尺

，
橋
撒
上

的
電
信
電
纜
折
斷
，
旦
造
成
機
車
墜
河
，
夫
婦
二
人
死
亡
的
慘
劇
。
(
中
央
日
報
，
七
十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

三
版
)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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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
同
年
士
月
十
九
日

，
輕
度
颱
風
莫

瑞
以
西

北
颱
的
典
型
路
徑
掠
過
本
省
北
部
近

海
，
所
挾
帶
的
豪
雨
為

北
部
地
區
帶
來
重
大

災
害
，
計
有
四
十

一
人
死
亡
或
失
蹤
，

二
十

人
受
輕
重
傷
，
六
百
六
十

一
間
房
屋
倒
壞
，

尤
其
新
竹

地
區
的
降
雨
量

一
天
之
內
高
達
三

百
六
十
三
公
釐
'
造
成
十
三
人
死
亡
，
四
人

失
蹤
，
並
有
許
多
房
屋
倒
壞
，
橋
樑
被
毀
，

及
大
量
稻
田
流
失
，
罹
災
地
區
主
要
包
括
新

埔
、
竹
北
、
關
西
等
地
，
新
竹
市
區
內
災
害

較
輕
微
，
交
通
方
面
，
縱
貫
鐵
路
新
竹
、
香

山
間
的

三
姓
橋
積
水
過
一
口
間
，
交
通
暫
時
中

斷
。
(
中
央
日
報
，
七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

二
十
二
日
，

三
版
)

四
十
、
民
國

t
十
三
年

(
一
九
八
四
)
八

月
七
日
，
輕
度
颱
風
英
瑞
達
由
基
隆
外
海
進

入
大
屯
山
區
，
再
由
淡
水
河
口
進
入
台
灣
海

峽
，
為
北
部
地
區
帶
來
豪
雨
，
新
竹
地
區

一

天
之
內
降
雨
一
百
四
十
六
公
釐
'
造
成
新
竹

縣
市
之
交
的
頭
前
溪
溪
水
暴
漲
，
縱
貫
鐵
路

66.30 

66 .84 

(資料來源 頭前溪治理規查報告)

車拉

流量 土地、農作物、 防洪設施 !

• (立方公尺/秒) 等合計做金額(元;) I -
的.02 225 5,877 ,000 58.8.9.貝蒂颱風

m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914 ,000 58.8.9貝蒂颱風
一一一一寸一←

9,646,000 47.9.3萬瑞絲颱風

10,500,000 55.9.6 .寇拉颱風

10，的0 ， 000 . 50.9.13.波密拉颱風

12 ，738 ，00049.8. 1.雪莉颱風

14 ,234,000 58.8.8.貝蒂颱風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斗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的，345 ， 000 44.9.3 暴雨

20,mE m7暴雨
刃，967 ， 000 45 . 8.1 萬達颱風

+一---l

3些少，0型L一 60.9.空昱墊颱風
的，842 ，000 I 6 1. 8.17貝蒂颱風

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71 ,956 ,000 59 .9.7芙安颱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2 ,572 ,00o 58.9.26.艾爾西颱風

123 ,831 ,000 52.9.1 1.葛樂絲颱~
哼一

160 ,000,000 推估

474 

898 

1,460 

1,690 

1,980 

3,110 

3, 140 

5,290 

7,200 

256 

416 

546 

6 12 

658 

453 

63.76 

64.05 

64 .57 

64.70 

63.35 

63.50 

63.53 

65 .40 

65 .42 

63.16 

64.85 

63.61 

63.71 



頭
前
溪
鐵
橋
北
起
第
九
孔
橋
敬
處
，
發
生
橋
敬
塌
陷
，
鐵
軌
約
五
十
公
尺
彎
曲
斷
落
於
頭
前
溪
激
流

中
，
高
壓
電
線
電
桿
亦
沖
斷

一
支
，
電
源
中
斷
，
南
北
鐵
路
交
通
亦
因
而
受
阻

。

(
中
央
日
報
，
七
十

三
年
八
月
八
日
，

三
版
)

四
十
一
、

民
國
t
十
四
年

(
一
九
八
五
)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
中
度
颱
風
尼
爾
森
掠
過
本
省
北
部
近
海
，

以
典
型
的
西
北
颱
姿
態
，
挾
帶
強
大
的
豪
雨
，
侵
襲
本
省
中
北
部
地
區
，
造
成
十
人
死
亡
或
失
蹤
，
二

十
四
人
輕
重
傷
及

二
十
三
棟
房
屋
倒
毀
，
鐵
公
路
亦
有
多
處
地
方
受
損

。

颱
風
期
間
，
新
竹
測
候
所
觀

測
的
瞬
間
最
大
風
速
為
每
秒

二
十
五
﹒

一
公
尺
，
降
雨
量
則
達

二
百
零
六
﹒

一
公
釐
'
造
成
本
市
二
人

重
傷
，

一
人
輕
傷
的
災
情
。
(
中
央
日
報
，
七
十
四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

三
版
)

台
灣
省
水
利
處
「
頭
前
溪
治
理
規
畫
報
告
」
，
有
關
頭
前
溪
歷
年
洪
災
損
失
合
計
表
，
參
考
表
四
之

五
。第

四
節

建
設
與
追
口

百
崗
、前溪
流
域
從
竹
東
與
橫
山
交
界
會
合
形
成
後
，
綿
延
不
絕
，
穿
梭
在
幾
個
鄉
鎮
轄
區
內
，
這

些

→
口
逆鄉
鎮
的
行
政
區
域
界
線
，
大
都
以
頭
前
溪
來
畫
分
。

過
去
水
泥
大
橋
尚
未
興
建
時
，
民
眾
的
往
來
，
有
的
靠
自
行
搭
建
的
簡
便
竹
橋
，
早
年
還
有
靠

竹
子

製
造
的
渡
船
來
連
繫
'
昔
日
傳
統
交
通
型
式
，
因
時
代
進
步
大
抵
被
鋼
筋
水
泥
橋
所
取
代
。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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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
五0
年
代
竹
筱
是

兩
岸
的
交
通
工
具
。

(
謝
煌
坤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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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內
灣
。
巾
橋
景
觀
可
媲
美
碧
潭
串
橋
﹒
(
劉
瑞
祺
攝
)

頭
前
溪
沿
岸
城
鎮
民
眾
的
來
往
，
早
期
都
依

賴
簡
便
的
竹
橋
或
懸
掛
兩
岸
的
吊
橋

。

在
時
代

變
遷
及

地
方
發
展
的
需
求
，
從
簡
陋
改
進
成
為

健
全
穩
固
的
大
橋

。

有
些
橋
樑
的
改
建
背
後
與

過
程
又
艱
辛
又
曲
折
，
被
當
成
典
故
流
傳
下

來
，
成
為
民
眾
茶
餘
飯
後
的
話
題
。

第
一
項

渡
船
和
吊
橋

考
林
和
竹
東
兩

地
開
發
較
早
，
兩
地
居
民
來

往
就
很
密
集
，
彼
此
連
絡
的
交
通
工
具
是
靠
渡

船
方
式
來
往
。
根
據
地
方
嘗
老
的
傳
說
與
現
存

的
石
碑
考
據
，
考
林
鄉
的
渡
船
碼
頭
位
於
下
山

村
鄰
靠
溪
邊
的
地
方
。
竹
東
鎮
位
於
五
豐
旦
一

帶
，
不
過
因
年
代
久
遠
，
正
確
的
地
點
無
法
精

確
指
出
。
這
些
當
年
設
立
在
渡
船
碼
頭
附
近
的

紀
念
石
碑
，
被
移
往
考
林
鄉
「
廣
福
宮
」
廣
場

前
，
供
後
人
紀
念
。

從
遺
留
下
的
石
碑
上
，
雕
刻
有
捐
款
人
的
姓

團團-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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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金門膺渡 l 在金門厝頭前溪岸，距縣北 | 嘉慶元年林先 | 自林先坤、錢茂租、 | 後官路改就舊

日 1 4里許，為新竹北城外悴 l 坤等搞建 。 1 義民亭董事新埔范 |社廢金門厝
盟莊，紅毛港堡之處，兩岸

相距 10餘丈 。 義渡船一 。

姓、大湖口五姓等捐 | 渡、創舊社渡

谷充作渡夫經費。

新 |舊社渡 | 在舊社頭前溪岸，距縣北4

且 I I 里許，為新竹赴台北通衡，
兩岸的餘丈，義渡船一 。

由林先坤、錢茂祖、 |金門厝渡廢

義民亭董事、新埔范 |後，設舊社

姓、大湖口五姓等捐 |渡，原一切捐

谷充作波夫經費。 出錢谷、渡租

新 | 天置;再渡 | 在金門厝漓，距縣北3 里

早許，她城北廂往紅毛港之
處，兩岸相距26丈 。

渡船錢每人收4艾。

竹 | 新莊渡 | 在新莊子溪(註﹒頭前溪) I 咸豐年間里人 | 渡船錢每人收4丈。

北距縣北7里，為樹林頭往白 | 鳩資公置 。
鄉 白

竹 | 新社渡
北
鄉

也粉等地之處，兩岸相距30

丈 。

在新社溪(註，頭前溪)距 | 成豐年間設， I 渡船錢每人收4丈。

縣北6里，為竹塹往台北通 | 同治 12年重

衡，兩岸相fi825餘丈，民渡 | 建 。

船一 。

竹 | 船頭港渡 | 在船頭潑溪(註:頭前溪) I 乾隆年間建 。| 渡船錢每人收4丈。
北
鄉 距縣西北8里，為竹塹城往

溪洲、船頭港等通道。兩岸

相距15餘丈，民渡船一。

竹 | 漁寮渡 | 在舊港溪(註﹒頭前溪)距 |道光初年創 | 渡船錢每人收8艾。
北
鄉

縣問北8里，為溪洲通漁寮 | 設。

之所，兩岸相距50餘丈，民

渡船一。

言 | 九苟林上 ! 在九穹林豆子埔溪(註:頭 | 光緒 18年彭殿 | 每年渡夫工食也紳董

鄉 | 渡 | 前溪)為九2吉林往樹把林之 | 華、鄭獻瑞等 | 給發。

(接下頁 )

撥充舊社渡夫

經費 。



清朝時代新竹縣干<ll渡民渡一，u<<承上頁)

鄉銀 名稱 位置及交通情形 創建年月 管理情形 備註

ßIJ l區tlJ忌建人。
處，兩岸相距10餘丈，義渡

船一。

•-
穹 九考林渡 在五塊瘖溪，距縣東 1 0里， 自里人共捐 渡船錢每人收4艾。
林

為竹塹往九E吉林之處。兩岸 建。
鄉

的餘丈，民渡船一。

草草
卜一一 一一一

九甲埔渡 在九甲埔頭溪(註:頭前 道光年間里人 渡船錢每人收4艾。
林

溪) ， 距縣東7里許，為竹塹 共捐建 。
鄉

一知
名
，
從
文
字
上
的
記
載
，
可
以
推
敲
出
當
年
渡
船
的
碼

倆
頭
，
是
熱
心
公
益
人
士
共
同
捐
款
打
造
，
這
些
造
橋
舖

新

路
的
感
人
事
頤
，
至
今
還
流
傳
在
坊
間
，
為
人
所
歌
頌

源做
(
參
考
表
四
之
六

)
。

神

竹
東
與
穹
林
和
橫
山

等
鄉
鎮
，
是
頭
前
溪
沿
岸
開
發

較
早
的
地
區
，
住
戶
的
林
立
和
人
口
的
增
加
，
在
發
展

的
需
求
下
，
先
後
建
造
了
橫
跨
頭
前
溪
的
大
橋

。
至
於

上
游
橫
山
油
羅
溪
與
尖
石
內
灣
溪
及
五
峰
鄉
上
坪
溪
，

因
開
發
緩
慢
，
加
上
溪
流
兩
岸
陡
峭
'
溪
水
浦
急
，
為

了
解
決
對
外

交
通
與

村
落
的
連
緒
，
以
搭
建
吊
橋
為

主
。沿

至
今
日
橫
山
、
尖
石
與
五
峰
仍
保
留
有
昔
日
留
下

來
的
吊
橋
，
其
中
尖
石
與
五
峰
兩
山
地
區
境
內
居
多
，

這
些
跨
越
在
兩
溪
谷
上
的
吊
橋
已
成
為
地
方
特
色
與
景

觀
。
橫
山
鄉
內
灣
村
落
更
擁
有
聞
名
遐
適
的
「
內
灣
大

吊
橋
」
'
可
媲
美
碧
潭
吊
橋
之
美
，
也
是
地
方
觀
光
事
業

推
動
重
要
的
據
點

。

在
五
峰
鄉
桃
山
村
清
泉
部
落
風
景
區
，
也
保
留
著
日

據
時
代
實
施
「
理
番
政
策
」
時
，
日
警
為
方
便
連
絡
部

落
間
興
建
兩
座
大
吊
橋
，
現
命
名
為
「
清
泉

一
號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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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村
婦
揹
著
孩
子

挑
著
扁
擔
過
竹
橋

(
李
增
昌
攝
) " 172 頭前漠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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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泉
二
號
」
吊
橋
。

這
兩
座
吊
橋
的
橋
面
僅
能
允
許
一
人
通
過
，
兩
句

人
擦
身
而
過
時
，
險
象
環
生
，
搖
搖
晃
晃
，
長
達

近
百
公
尺
、

深
達
七
、
八
十
公
尺
的
吊
橋
，
遊
客

行
經
橋
上
都
戰
戰
兢
兢
'
甚
至
有
許
多
遊
客
望
而

卻
步
。

過
去
也
曾
經
發
生
民
眾
掉
落
橋
下
的
意
外
，
不

過
在
發
展
觀
光

、

凸
顯
山
地
鄉
特
色
下
，
已
被
列

為
重
要
維
修
橋
樑
。
當
年
這
些
吊
橋
是
民
眾
主
要

的
交
通
要
道
，
誰
也
不
會
料
到
今
天
除
扮
演
交
通

孔
道
，
也
轉
型
成
觀
光
景
點
!

第
二
項

竹
子
橋
和
木
板
橋

早
年
大
橋
還
沒
有
興
建
時
，
橫
山
與
考
林
地
區

居
民
前
來
竹
東
鎮
街
上
，
必
須
徒
步
行
走
於
頭
前

溪
河
床
上
。
有
時
要
涉
水
而
過
，
有
時
要
搭
乘
竹

排
橫
渡
過
溪
水
，
河
床
上
有
諸
多
用
竹
子
或
木
板

搭
建
的
便
橋
，
供
民
眾
穿
越

。

竹
東
地
區
的
村
婦
們
，
當
年
挑
擔
穿
越
在
頭
前

溪
竹
橋
上
的
情
景
，
「
大
包
細
包
擔
上
肩
，
糖
油

話講

174 頭前漠的記憶

車
，
竹
橋
是
跨
頭
前
溪

河
岸
的
重
要
交
通
便

恥
道
﹒

(
李
增
昌
攝
)



鹽
米
順
路
買
回
來
」
'
行
走
數
公
里
並
渡
過
狹
小
的
竹
橋
才
能
買
回
家
，
也
是
客
家
婦
女
勤
儉
耐
勞
精
神

的
充
分
表
現

。

新
竹
縣
內
第

一
大
溪
流
「
頭
前
溪

」
自
五
峰
鄉
流
出
，
本
流
上
坪
溪
與
支
流
油
羅
漢
匯
合
於
竹
東
鎮

與
橫
山
鄉
間
，
而
後
貫
穿
新
竹
平
原
，
再
西
流
入
海

。

頭
前
溪
流

經
昔
稱

「
樹
把
林
」
，
把
竹
東
與
穹
林

分
隔
，
使
兩
鄉
鎮
隔

一
溪
流
而
遙
遙
相
對

。

當
時
兩
地
民
眾
來
往

的
通
道
，
是
以
竹
子
搭
建
而
成
的

「
竹
橋
」
為
主
，
這
種
簡
便
橋

樑
在
跨
越
頭
前
溪
的
橋
樑
逐

一
建
造
後
，
才
功
成
身
退

。

竹
東
鎮
昔
稱

「
樹
把
林

」
'
位
於
新
竹
縣
的
中
央
部
位
，
由
於

開
發
較
早
，
長
久
以
來
竹
東
就
成
為
鄰
近
各
鄉
鎮
的
政
經
與
文
化

中
心
。

尤
其
每
逢
重
大
聚
會
，
大
都
選
擇
在
竹
東
舉
行
，
往
往
吸

引
各
地
民
眾
湧
入
，
熱
絡
景
象
可
以
想
像

。

其
質
鄰
近
鄉
鎮
的
民
眾
要
到
竹
東

一
趟
，
質
在
不
易
，
當
年
交

通
不
發
達
，
鄉
鎮
間
少
有
交
通
工
具
供
乘
坐
，
民
眾
大
都
靠
徒
步

互
相
來
往
。

加
上
客
家
人
節
儉
刻
苦
，
寧
願
節
省
下
幾
個
車
錢
，

也
不
願
花
錢
搭
乘
交
通
車
輛
，
架
設
在
頭
前
溪
河
床
上
的
「
竹

橋
」
，
也
是
因
此
而
產
生

。

竹
東
地
方
當
老
黃
榮
洛
表
示
，
早
在
日
據
時
代
，
竹
東
與
考
林

鄉
間
的
頭
前
溪
河
床
上
，
就
有
竹
子
搭
建
的
竹
橋
，
成
為
兩
地
民

眾
來
往
的
通
道
，
竹
子
是
新
竹
縣
的
特
產
，
因
此
地
方
人
士
就

地

。
竹
林
大
橋
扮
演
竹
東
與
苔
，
林
間
民
眾
交
通
重
要
地
位
﹒
(
劉
瑞
祺
攝
)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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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材
，
利
用
竹
子
做
材
料
架
設
出

一
座
座
的
便
橋
，
供
民
眾
通
行
。

當
年
在
頭
前
溪
河
床
上
，
到
處
可
目
睹
用
竹
子
搭
建
的
狹
橋
，
在
橫
跨
竹
東
與
考
林
間
的
水
泥
大
橋

興
建
後
功
成
身
退
。
其
間
路
程
雖
然
艱
辛
，
但
由
「
竹
橋
」
改
建
為
水
泥
大
橋
的
過
程
，
除
讓
人
緬
懷

先
民
刻
苦
患
難
的
經
歷
外
，
也
為
地
方
文
化
留
下
了
寶
貴
的
三
員
。

鋪
設
在
河
床
上
的
便
橋
，
早
年
是
民
眾
交
通
要
道
。
每
逢
大
雨
，
尤
其
颱
風
季
節
帶
來
洪
水
，
經
常

讓
便
橋
被
沖
得
不
見
蹤
影
。
天
氣
好
轉
後
，
熱
心
地
方
公
益
者
都
紛
紛
挺
身
而
出
，
出
錢
出
力

，
雇
工

建
造
竹
橋
。

因
此
每
逢
洪
水
消
退
後
，
在
頭
前
溪
上
，
常
常
可
看
到
一
些
熱
心
人
士
，
不
畏
溪
水
洶
湧
，
合
作
無

間
地
在
溪
中
建
造
竹
橋
，
這
種
義
舉
讓
民
眾
感
動
萬
分

。

早
年
搭
建
在
頭
前
溪
河
床
上
的
便
橋
，
頂
多
只
能
容
納
一
人
穿
越
，
兩
人
同
時
行
走
必
須
擦
身
而

過
，
險
象
環
生
，
因
此
經
常
傳
出
有
人
從
橋
上
掉
落
溪
中
的
意
外
，
也
發
生
過
民
眾
遭
溪
水
沖
走
的
不

幸
事
件
。

因
此
兩
地
居
民
為
了
通
行
能
有
個
照
料
，
通
常
都
是
結
伴
而
行
。
尤
其
是
考
林
、
橫
山
一
帶
挑
擔
賣

菜
的
村
婦
，
更
是
成
群
結
伴
過
河
到
竹
東
市
集
販
賣
。
他
們
相
互
照
顧
，
也
拉
近
感
情
，
便
橋
也
成
了

居
民
建
立
感
情
的
「
橋
樑
」
。

第
三
項
竹
東
六
橋

橫
跨
竹
東
與
橫
山
新
庄
仔
兩
地
的
竹
東
大
橋
，
是
巳
故
鎮
長
古
健
昌
任
內
向
省
公
路
局
爭
取
補
助
建

造
完
成
。
這
座
水
泥
橋
也
是
竹
東
地
區
首
座
跨
越
頭
前
溪
的
大
橋
，
至
今
已
有
四
十
多
年
歷
史
。

竹
東
前
鎮
長
古
健

昌
上
任
後
，
深
知
搭
建
在
河
床
上

的
便
橋
，
已
難
符
合
民
眾
交
通
的
需
求
，
也
知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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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在
地
方
發
展
下
，
無
法
發
揮
通
行
效
益
，
乃
極
力
向
省
公
路
局
爭

取
興
建
了
竹
東
大
橋
。
完
工
毆
用
後
，
通
行
其
間
的
汽
、
機
車
還
需

繳
交
過
橋
費
，
攤
還
建
橋
的
貸
款
。
大
橋
完
成
後
，
還
扮
演
軍
事
要

道
，
因
此
有
海
防
部
隊
駐
防

。

竹
東
大
橋
興
建
後
，
提
供
民
眾
便
捷
交
通
要
道
，
受
惠
的
對
象
，

不
僅
僅
是
穹
林
兩
鄉
居
民
，
橫
山
、
尖
石
和
溪
北
地
區
，
包
括
竹

北
、
新
盟
、
湖
口
、
新
埔
和
關
西
居
民
也
沾
光

。

叫
“
竹
東
大
橋
建
造
後
，
因
地
方
發
展
迅
速
的
需
求
，
也
相
繼
建
造
竹

可
林
大
橋

、
中
正
大
橋
，
因
而
解
決
了
竹
東
外
五
里
(

二
重
、

三
重
、

頭
重
、
柯
湖
及
員
山
)
地
區
的
民
眾
和
穹
林
鄉
石
潭
村
、
上
山
村
及

下
山
村
一
帶
居
民
穿
越
頭
前
溪
時
所
遭
遇
的
困
境
。

頭
前
溪
上
游
的
油
羅
溪
河
段
，
在
竹
東
大
橋
興
建
後
，
也
爭
取
建

J

K

造
油
羅
溪
大

橋
和
新
興
大
橋
和
南
昌
橋
等

。

這
些
橋
樑
在
爭
取
興
建

』
目

的
過
程
中
，
都
傳
出
感
人
的
事
蹟
，
不
管
是
流
血
流
汗

，
抑
或
艱
辛

"
。
，

e

情
i

司4

月
叭叭
咐，
咐
:、如
萬難
、
熱
心
而
溫
馨
的
善
舉
過
程
，
都
被

地
方
民
眾
深
深
記
憶
，
並

兩

嗨
!
吋
一
流
傳
為
佳
話

。

4
刊
第
四
項
頭
前
溪
大
橋

?
橫
跨
新
竹
縣
市
的
頭
前
溪
大
橋
，
竣
工
於
民
國
十
八
年
，
對
新
竹

祖

﹒
日
據
時
代
興
建
的
頭
前
溪
橋
﹒
(
洛
因
正
提
供
)

闡圓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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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右
圖
:

頭
前
溪
畔
仍
可
看
到
建
於
日
據
時
代
的
河
堤
舊
跡
﹒

(
陳
權
欣
攝
)

。
下
圍
五

0
年
代
的
頭
前
溪
橋
下
﹒
(
謝
煌
坤
攝
)

地
區
的
交
通
動
線
，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里
程

碑
。

日
據
時
代
的
「
新
竹
市
要
覽
」
簡
介
，

以
「
全
島
首
屈

一
指
」
形
容
這
座
大
橋
的
重

要
性
。

今
天
台

一
線
縱
貫
路
，
南
來
北
往
都
需
要

經
過
頭
前
溪
大
橋
。
這
項
橋
樑
工
程
是
昭
和

二
年
(
民
國
十
六
年
)
動
工
，
同
年

(
民
國
卡
八
年

)
竣
工
。

總
工
程
花
費
近
七
十
萬
日
幣
，
長
五
百

六
十
七
公
尺
。

新
竹
市
出
現
汽
車
公
共
運
輸
是
民
國
十

一
年
的
事
，
可
以
想
見
當
時
新
竹
地
區
沒
有
幾
輛
車
子
。
頭

前
溪
橋
的
寬
度

一
直
沒
有
多
大
改
變

。

真
正
拓
寬
屆
四
線
道
，
還
是
民
國
七
、
八

0
年
代
的
事
。

頭
前
溪
大
橋
出
現
後
，
改
變
新
竹
地
區
整
個
交
通
動
線

。

在
大
橋
興
建
之
前
，
跨
越
頭
前
溪
南
上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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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竹因個通落線而線 竹條醫竹拜 三 的下
生路地 此 交動成劃是也原城清師接訪月同經的
態線區頭通脈，分依不來。朝就觸新，樣由路
的、而前動後縱的循是新 的是之港加的渡線
重社言溪線，貫。清現豐 「坐始社拿，船，
要區，大完新公頭朝在和 官轎。平大從到仍
指型是橋全竹路前官的湖 道子當埔基北紅以
標態改，改地成溪道界口 '--時族督部毛清
。 和變對觀方為大的線的 進走馬劉教來田朝
人交新 。 整交橋路，界 新這借姓長的台時

頭老人兮代
目教也之的
會是竹官

並牧經北道
在師由丫為
竹哇 這 再主
塹袖條過 。
和醫路紅頭
香師線毛 1JE
山，進港新

地和入(竹
區要新知市
為刊竹豐北
人家市 ) 門
民巴區、治
r?l克 。 鳳水
晶斯清白田
La 何?街
設法草奎清
，告 一 回雅
開)年山街

歐從 ( 3 從
長淡雪舊

老水八己社
教到七 底

一 北會竹 L
和塹 ) ↓北

新，年上

a
v頭
前
漢
大
橋

斷
過
三
次
﹒

(
治
國
正
攝
)



台
灣
光
復
半
個
世
紀
，
頭
前
溪
大
橋
依
舊
留
日
據
時
代
建
造
的
老
舊
橋
轍
，
潛
伏
著
安
全
隱
憂
。
新

竹
縣
市
主
要
公
路
交
通
孔
道
頭
前
溪
大
橋
，
由
日
據
時
代
雙
線
到
目
前
六
線
道
，
在
多
次
拓
寬
工
程

中
，
老
舊
橋
樑
依
然
沒
有
全
數
更
新
，
給
頭
前
溪
埋
下
隱
藏
的
危
機
。

日
據
時
代
加
強
橋
敬
保
固
工
程
的
頭
前
溪
大
橋
，
全
長
五
百
七
十
二
公
尺
，
九

﹒

三
公
尺
寬
，
共
有

二
十
七
個
橋
孔
，
二
十
六
個
橋
轍
。
台
灣
光
復
以
後
，
西
部
縱
貫
公
路
車
輛
數
增
加

，

頭
前
溪
上
雙
線

公
路
橋
不
足
化
解
日
益
成
長
的
東
流
量
，
因
此
在
舊
橋
東
邊
並
排
增
建
十
四

﹒

七
公
尺
寬
橋
面
，
新
橋

加
舊
橋
總
寬
度
為
二
十
四
公
尺
，
目
前
北
上
車
道
行
駛
新
橋
，
南
下
走
的
是
舊
橋
。

北
上
車
道
大
橋
興
建
技
術
和
工
程
都
比
日
據
時
代
先
進
堅
固
，
經
過
歷
次
颱
風
洪
水
，
都
能
夠
安
然

度
過
，
沒
有
發
生
過
意
外
，
讓
負
責
興
建
新
橋
的
公
路
局
感
到
相
當
安
慰
。

南
下
舊
橋
因
年
歲
已
久
，
加
上
橋
驗
基
部
深
度
不
夠
，
經
過
長
年
溪
水
沖
刷
，
基
部
已
經
露
出
水

面
，
有
如
生
了
牙
週
病
，
不
很
牢
靠
也
禁
不
起
洪
水
考
驗
，
容
易
出
意
外
。

在
最
近
十
多
年
中
，
南
下
橋
面
已
經
出
現

三
次
下
陷
嚴
重
災
情
，
三
次
意
外
塌
陷
分
別
發
生
在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裘
斯
颱
風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道
格
颱
風
和
八
十
五
年
賀
伯
颱
風
。

為
了
這
座
頭
前
溪
上
最
早
的
公
路
橋
能
夠
長
久
保
持
安
全
，
公
路
局
計
畫
花
十
億
元
經
費
全
面
更
新

南
下
十
多
座
日
據
時
代
橋
擻
，
因
為
經
費
沒
有
著
落
，
無
法
如
願
'
在
沒
有
全
面
更
新
的
情
況
下
，
頭

前
溪
大
橋
的
安
全
依
舊
讓
人
擔
憂

。

第
五
項

頭
前
溪
鐵
道

看
頭
前
溪
景
致
，
溪
的
鐵
路
橋
很
難
撇
開
眼
簾
'
這
座
由
清
朝
即
興
建
的
火
車
大
橋
，
目
前
已
經
完

全
更
新
，
鐵
路
局
還
在
更
新
敢
用
時
，
在
橋
頭
之
石
紀
念
，
大
石
頭
上
刻
著
「
頭
前
迎
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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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路
局
在
頭
前
溪
上
新
建
鐵
路
橋
北
端
立

石
，
刻
的
頭
前
迎
曦
四
個
字
，
指
的
就
是
新
竹

頭
前
漢
大
橋
，
「
頭
前
」
指
的
是
頭
前
溪
，
目

前
新
竹
市
留
下
唯

一
的
東
門
古
城

上

，
刻
有

「
迎
曦
」
兩
個
字
，
也
被
稱
為
迎
曦
門
，
也
有
人

以
迎
曦
門
來
表
達
新
竹
城
，
大
石
頭
上
刻
的
迎

曦
，
即
有
新
竹
的
意
思

。

台
灣
鐵
路
鋪
設
最
早
的
路
段
，
由
基
陸
到
新

竹
，

一
八
九
O
到

一
八
九
三
年
間
，
清
朝
劉
銘

傳
興
建
頭
前
溪
鐵
路
橋
的
時
候
，
花
費
不
少
心

思
克
服
困
難
，
這
座
鐵
路
在

一
八
九
三
年
落

成
，
即
是
火
車
通
到
竹
塹
城
的
時
刻

。

歷
經
清
朝
和
日
據
時
代
及
政
府
遷
台

三
個
不

同
時
期
，
頭
前
溪
鐵
路
橋
遭
到
多
次
洪
水
為
害

沖
毀
，
經
過
修
修

補
補
，
活
了

一
百
多
年
。

民
國
七
十
年
，
省
府
全
面
更
新
鐵
路
橋
樑
，

頭
前
溪
百
年
老
橋
被
列
為
重
點
更
新
目
標
，
決

定
重
新
在
舊
橋
東
邊
鄰
倒
興
建

一
條
結
實
的
火

車
大
橋
，
由
規
畫
到
施
工
落
成
整
整
費
九
年
時

間
。

車
，
竹
東
鐵
橋
兩
度
遭

洪
水
沖
垮
，
安
全
問

題
引
起
地
方
重
視
﹒

(
劉
瑞
祺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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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七
十
九
年
，
新
橋
落
成
敢
用
不
再
有
安
全
顧
慮
，
長
期
在
橋
頭
看
守
監
控
維
護
鐵
路
橋
安
全
的

看
橋
部
隊
，
也
在
這
個
時
候
完
全
撤
守
，
由
橋
頭
的
「
頭
前
迎
曦
」
大
石
頭
擔
負
起
看
守
安
全
責
任
。

在
台
灣
戒
嚴
時
期
，
警
總
是
主
要
維
護
地
方
安
全
的
單
位
，
除
了
有
海
防
部
隊
以
外
，
還
有
看
守
橋

樑
的
阿
兵
哥
，
頭
前
溪
就
有

一
個
加
強
班
駐
紮
'
輪
番
值
更
防
範
歹
人
破
壞
橋
樑

。

警
總
橋
樑
總
隊
在
負
責
全
島
各
溪
河
上
主
要
道
路
聯
絡
橋
樑
安
全
，
主
要
任
務
是
防
範
刻
意
破
壞
，

遇
到
有
重
大
天
災
意
外
事
故
，
也
要
主
動
反
映
避
免
災
害
擴
大
。

頭
前
漢
是
新
竹
地
區
主
要
河
川
之

一
，
河
寬
橋
長
被
視
為
首
要
保
護
區
，
在
頭
前
溪
鐵
路
橋
北
端
，

駐
紮
有

一
個
加
強
班
，
共
有
官
兵

二
十
二
人
，
晝
夜
輪
流
到
崗
哨
值
更
看
守
鐵
路
橋
樑

。

看
橋
樑
的
工
作
看
起
來
相
當
輕
鬆
'
其
實
也
相
當
苦
悶
，
當
年
在
崗
哨
服
役
退
休
的
老
兵
王

三
志

說
，
遇
到
下
雨
溪
水
暴
漲
，
整
夜
都
不
敢
放
鬆
'
很
怕
出
意
外
造
成
重
大
傷
亡
意
外
。

平
時
在
班
隊
駐
紮
區
內
設
有
拒
馬
檢
查
哨
，
閒
雜
人
等
不
得
隨
便
進
入
，
防
止
歹
人
通
過
駐
區
到
溪

中
破
壞
橋
樑
設
備

。

王
三
志
回
憶
說
，
崗
哨
內
除
了
有
武
器
裝
備
以
外
，
還
有
望
遺
鏡
，
要
值
更
的
同

志
隨
時
觀
察
橋
樑
四
周
狀
況

。

大
致
來
說
都
很
正
常
，
沒
有
發
生
過
破
壞
和
炸
橋
事
件
，
不
過
曾
經
出
現
過
幾
次
狀
況
，
讓
大
夥
緊

張

一
陣
，
待
事
情
弄
清
楚
以
後
才
發
現
是
上
級
偽
裝
測
驗

。

解
嚴
以
後
，
橋
樑
部
隊
全
部
撤
哨
，
溪
畔
老
舊
鐵
路
橋
頭
追
留
下
的
安
全
監
控
崗
哨
，
已
經
被
荒
煙

蔓
草
包
圈
，
成
了
歷
史
遺
跡
。

@
大
車
禍
驚
愕
猶
存

頭
前
溪
上
的
鐵
橋
發
生
過

一
場
火
車
翻
覆
的
大
車
禍

。

時
間
是
民
國
七
十
年

三
月
八
日
婦
女
節
，
這

個
日
子
，
對
居
住
在
頭
前
溪
橋
頭
的
居
民
來
說
，
永
遠
難
以
忘
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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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天
中
午
，

一
列
自
強
號
電
聯
車
在
行
經
新
竹

市
與
新
竹
縣
界
的
橋
頭
時
，
轟
然

一
聲
地
與
一
輛

滿
載
砂
石
的
貨
車
相
撞
，
五
節
車
廂
翻
落
橋
下
，

一
百
四
十
餘
位
旅
客
傷
亡
。

這
樁
車
禍
案
，
不
僅
在
台
灣
鐵
路
史
上
，
留
下

一
頁
悲
劇
，
恐
怖
的
畫
面
，
也

A
V不
少
目
擊
者
至

今
無
法
抹
滅
。

「
我

一
輩
子
也
忘
不
了
當
時
的
情
景

。
」
目
前

從
事
美
髮
業
務
的
曾
添
財
表
示
，
當
時
他
因
為
年

輕
，
還
沒
當
兵
，
對
外
界
任
何
事
情
都
非
常
好

奇
，

一
聽
說
頭
前
溪
發
生
車
禍
，
他
就
放
下
工

作
，
趕
到
現
場
去
看
看

。

回
憶
當
時
的
情
形
，
曲
目
添
財
說
，
由
於
車
禍
才

發
生
沒
多
久
，
現
場
還
未
封
鎖
，
他
就
直
接
衝
到

掉
落
溪
底
的
車
廂
內
察
看
，

一
方
面
也
希
望
能
救

一
些
生
還
者
。

「
但
是
很
奇
怪
的
事
，
所
有
眼
前
看
得
到
的
受

傷
或
死
者
，
身
上
的
衣
服
竟
然
都
脫
身
離
去
。
」

他
形
容
說
，
有
些
衣
服
好
像
裂
掉
般
，
不
知
散
落

何
處
，
好
像
他
們
都
沒
穿
衣
服
般

。

a
v竹
東
鐵
橋
禁
不
起

洪
水
侵
艘
，
遭
到
沖

垮
﹒
(
劉
瑞
祺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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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現
場
實
在
太
凌
亂
，
聽
到
有
人
聲
，
卻
很
難
找
到
人
，
搶
救
工
作
非
常
困
難
，
有
些
沒
有
受
傷

的
乘
客
也
加
入
搶
救
行
列

。
但
沒
多
久
，
警
察
來
了
，
現
場

被
封
鎖
，
他
及
其
他
第
一
批
進
入
現
場
的

人
都
被
迫
撤
離
。

從
事
汽
車
板
金
工
作
的
陳
鴻
銘
，
當
時
也
到
現
場
去
參
與
搶
救
工
作
。
他
說
，
最
恐
怕
的
是
死
亡
人

數
近
三
十
人
，
現
場
清
理
時
，
這
些
死
者
被

一
一
送
進
救
護
車
內
運
走
，
為
了
增
加
速
度
，
屍
體
就
像

沙
了
魚
般
疊
著
，
裝
滿

一
車
就
載
走
。

新
竹
市

一
位
別
號
「
蔣
公
」
的
退
休
教
員
，
看
到
本
報
童
提
車
禍
往
事
時
表
示
，
當
時
她
是
坐
在
第

一
節
車
廂
。
不
過
，
她
不
願
再
重
新
回
憶
當
時
的
情
景
，
因
為
「
那
是
我
一
生
中
最
大
的
夢
魔
。
」

事
實
上
，
除
了
同
車
旅
客
、
目
擊
者
、
現
場
搶
救
者
外
，
與
事
件
接
觸
最
深
刻
的
莫
過
於
採
訪
記

者
。

由
於
這
場
車
禍
是
台
鐵

二
十
年
來
最
嚴
重
的
車
禍
，
在
當
時
地
方
採
訪
處
人
員
有
限
下
，
除
了
緊

急
電
告
台

北
記
者
支
援
外
，
也
是
記
者
體
力
、
耐
力
、
人
際
關
係
的
最
大
考
驗

。

至
今
仍
然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莫
過
於
搶
救
過
程
中
，
附
近
軍
隊
被
告
知
而
緊
急

加
入
搶
救
行
列
，
結

果

一
名
軍
人
在
救
人
時
，
好
不
容
易
從
車
廂
底
挖
出

一
具
屍
體
，
未
料
定
神
一
看
，
竟
然
是
他
的
父

親
，
當
時
目
瞪
口
果
，
不
能
自
己

。

原
來
他
的
父
親
為
了
到
新
竹
探
望
當
兵
的
他
，
沒
想
到
竟
然
坐
上

那
班
死
亡
列
車
，
偏
偏
天
下
就
有
這
麼
巧
的
事
，
由
他
挖
出
父
親
的
屍
體
。

車
禍
死
亡
人
數
近
三
十
人
，
新
竹
市
積
儀
館
根
本
容
納
不
下
，
許
多
屍
體
只
好
擺
在
地
上
，
身
上
放

著
冰
塊
暫
時
保
存
，
檢
察
官
則
在
現
場
等
候
親
友
認
屍
'
但
是
有
些
屍
首
因
為
沒
有
證
件
、
辨
識
困
難

外
，
甚
至
還
發
生
家
屬
誤
績
風
波

。

由
於
這
件
慘
劇
十
分
轟
動
，
現
場
清
理
完
畢
後
，
竟
傳
出
附
近
深
夜
有
人
哭
泣
的
傳
說
，
隨
著
時
光

的
流
逝
，
頭
前
溪
始
終
不
變
，
四
周
依
舊
荒
煙
蔓
草
，
近
來
因
東
西
向
快
速
道
路
施
工
，
路
面
遭
到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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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
，
唯

一
沒
被
挖
掉
的
是
橋
頭
邊

一
座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碑

。

橋
頭
小
店
老
板
娘
說
，

這
座
石
碑
是
用
於
紀
念

二
十
六
年
前
自
強
號
電
聯
車
大
車
禍
的
亡
靈
，
因
此

沒
有
人
敢
動
它

。

而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碑
為
了
就
是
讓
亡
靈
安
息

。
三
面
矗
立
的
碑
，
各
面
都
設
有

香
筒
，
經
常
有
人
會
在
碑
前

上
香
。

第
六
項

鐵
路
內
灣
支
線

頭
前
溪
建
造
水
泥
大
橋
前
，
竹
東
地
區
和

考
林
及
橫
山
地
區
民
眾
的
來
往
，
多
數
是
利
用
鐵
路
局
內

灣
支
線
的
火
車

。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開
闢
的
內
灣
支
線
，
橫
跨
在
頭
前
溪
的
大
鐵
橋
，
至
今
仍
蛇
立
不

搖
，
歷
經
數
十
年
的
洪
水
侵
襲
下
，
橋
樑
老
舊
，
最
近
兩
年
又
由
鐵
路
局
耗
資
大
筆
經
費
加
強
鞏
固
結

構
，
確
保
行
車
安
全

。

內
灣
支
線
當
初
開
闢
的
的
宗
冒
，

主
要
是
運
輸
尖
石
和
橫
山
地
區
的
豐
富
林
產
和
煤
礦
產
，
旅
客
的

運
送
只
是
附
帶
營
運
項
目

。

竹
東
地
區
民
眾
要
到
橫
山
和
考
林
，
必
須
搭
乘
火
車
到
橫
山
站
或
九
讚
頭

站
下
車
後
，
再
轉
換
交
通
工
具

。

不
過
在
早
年
民
眾
生
活
水
準
並
不
富
裕
的
情
況
下
，
大
都
不
願
花
錢
乘
坐
，
寧
願
走
路
省
下
車
錢
，

充
分
顯
露
出
客
家
人
刻
苦
勤
儉
的
精
神

。

鐵
路
局
內
灣
支
線
竹
東
至
橫
山
鄉
內
灣
村
終
站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才
全
部
開
闢
完
成
並
通
車
，
對
竹

東
與
橫
山
等
地
區
的
民
眾
來
往
新
竹
市
而

言
，
內
灣
支
線
的
開
闊
提
供
了
便
捷
的
交
通
。

當
年
內
灣
支
線
經
過
竹
東
與
橫
山
兩
地
時
，
有
諸
多
跨
越
在
頭
前
溪
河
床
上
的
鐵
橋
，
因
施
工
不

易
，
尤
其
在
科
技
並
不
發
達
的
年
代
，
大
多
工
程
必
須
仰
賴
人
力
來
進
行

。

因
此
早
在
當
年
展
開
鐵
橋

E器周圍-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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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工
程
時
，
除
有
鐵
路
局
工
務
段
工
程
人
員
外
，
軍
方
也
出
動
大
批
的
阿
兵
哥
協
助
，
功
不
可
沒
。

據
自
鐵
路
局
退
休
今
年
已
八
十
四
歲
的
夏
文
治
老
先
生
回
憶
，
當
年
他
參
加
興
築
內
灣
支
線
時
，
政

府
鑑
於
煤
礦
是
推
動
工
業
的
主
要
助
力
，
加
上
橫
山
與
尖
石
兩
地
特
產
豐
富
，
尤
其
是
尖
石
鄉
山
區
的

煤
礦
資
源
豐
富
，
因
此
督
促
鐵
路
局
要
儘
快
開
發
完
成
竹
東
至
內
灣
的
鐵
路
，
至
於
人
力
問
題
，
請
軍

方
也
全
力
支
援
。
當
年
軍
方
出
動
大
批
工
兵
，
投
入
內
灣
支
線
竹
東
至
橫
山
間
的
「
頭
前
溪
」
架
設
橋

樑
工
程
的
情
形
，
從
施
工
現
場
，
可
以
目
睹
所
有
工
程
人
員
的
艱
辛
。

不
過
，
夏
文
治
老
先
生
說
，
當
時
架
設
的
鐵
橋
，
因
河
道
不
寬
只
有
十
數
公
尺
，
因
此
可
以
看
到
河

床
保
存
相
當
完
整
，
如
今
砂
石
被
濫
採
'
這
種
原
始
的
風
貌
早
已
不
復
再
見
，
只
讓
人
徒
留
追
憶
。

當
年
國
軍
官
兵
協
助
架
設
的
橋
樑
'
也
因
河
床
的
變
遷
及
經
過
無
數
次
的
河
道
改
換
，
而
遭
洪
水
侵

襲
流
失
，
為
此
，
內
灣
支
線
上
的
橋
樑
也
都
換
新
。
及
今
緬
懷
過
去
協
助
架
設
頭
前
溪
河
床
上
橋
樑
的

阿
兵
哥
辛
苦
，
著
實
讓
人
感
到
敬
佩
。

第
t
項

舊
港
大
橋

舊
港
商
港
位
於
頭
前
溪
口
的
北
岸
，
從
舊
港
里
進
入
新
竹
市
區
，
早
年
均
仰
賴
簡
易
木
橋
或
渡
船
過

溪
，
直
到
光
復
後
仍
是
如
此
。
但
在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卻
發
生
了

一
場
令
人
震
鷺
的
船
難
，
奪
走
十
八
位

小
學
生
的
生
命
。

舊
港
地
區
在
頭
前
溪
北
岸
，
兩
岸
有

一
條
載
運
貨
物
的
輕
便
車
道
，
這
是
成
立
於

一
九
O
七
年
的
新

竹
拓
殖
軌
道
株
式
會
社
，
在
民
國
十
年
所
架
設
的
輕
便
車
軌
道
，
路
徑
就
是
今
天
舊
港
大
橋
現
址

。
這

條
軌
道
將
往
來
貿
易
貨
物
和
沿
海
漁
獲
，
穿
越
今
之
空
軍
醫
院
新
址
，
進
入
竹
塹
城
北
門
，
在
長
和
宮

的
輕
便
車
站
集
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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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屬
於
新
竹
市
南
寮
里
的
南

寮
國
小
，
成
立
於
民
國
七
年
，
當
時
是
樹
林
頭

公
學
校

(
今
之
北
門
國
小

)
棟
榔
分
校
，
民
國

十
年
獨
立
為
舊
港
公
學
校

。

從
名
稱
的
改
變
，

可
以
了
解
到
南
寮
國
小
的
名
稱
，
曾
由
樹
林
頭

轉
為
舊
港
，
而
學
生
的
來
源
，
即

是
舊
港

一

帶
。日

據
時
代
設
有
舊
港
庄
，
舊
港
行
政
轄
區
包

括
竹
北
，
今
天
的
竹
北
鄉
公
所
，
就
是
舊
港
庄

役
場
(
相
當
於
鄉
公
所
)
遷
移
過
去
的
舊
址

。

地
方
當
老
謝
水
森
表
示
，
舊
港
里
在
台
灣
光
復

後

一
度
屬
於
竹
北
鄉
的
行
政
轄
區
，
到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再
屬
新
竹
市
。

南
寮
國
小
的
學
生
來
源
以
舊
港
里
為
主
，
竹

北
鄉
新
港

一
帶
的
學
生
，
也
必
須
跨
越
頭
前
溪

到
南
寮
國
小
就
讀
，
當
時
的
居
民
和
學
生
跨
越

頭
前
溪
都
是
利
用
渡
船

。

已
退
休
的
北
門
國
小

校
長
戴
友
銓
'
原
本
就
是
居
住
在
新
港
村
，
每

天
上
學
都
要
涉
過

二
條
河
水
，
遇
到
漲
潮
時
，

同
學
都
要
解
開
衣
服
，
成
群
結
隊
渡
河
而
過
，

4時干輛輛輛』﹒

車
，
已
廢
棄
的
南
寮
舊

港
及
舊
港
大
橋
下
的

無
人
島
﹒
(
渴
國
正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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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三
十
年
他
畢
業
於
舊
港
公
學
校

。

光
復
後
，
舊
港
里

一
帶
學
生
，
仍
然
仰
賴
渡
船
過
河
上
學
，
因
而
在
四
十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發
生

一
場
不
幸
的
船
難

。

當
天
上
午
七
時
許
，
舊
港
里

一
帶
就
讀
南
寮
國
小
學
生
，
搭
乘
渡
船
跨
越
頭
前
溪

時
，
不
幸
翻
船
，
退
潮
後
發
現
十
八
具
小
朋
友
的
屍
體
，
集
中
在
頭
前
溪
底
的
凹
坑

。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教
授
呂
燕
卿
，
曾
撰
文
回
憶
當
天
情
景
，
原
來
的
渡
船
夫
生
病
，
由
孫
子
替
代
撐

船
。

只
能
搭
乘
十
幾
個
人
的
船
，
載
了

三
十
六
人
，
船
底
的
補
板
鬆
掉
進
水
，
導
致
沈
船
。

南
寮
國
小
校
護
蔡
彩
焰
也
回
憶
說
，
當
天
的
天
氣
陰
冷
，
現
場
十
分
凌
亂
、
悲
慘
。
喪
命
水
裡
的
十

八
條
生
命
的
小
朋
友
，
都
是
相
互
拉
扯
而
同
時
喪
生

。

學
校
老
師
為
罹
難
同
學
，
作
哀
悼
的
歌
曲
追

悼
。

十
八
位
小
朋
友
的
墓
地
，
就
在
今
天
的
南
寮
國
小
校
門
口
對
面

。

船
難
事
件
後
，
學
校
充
滿
悲
傷
的
氣
氛
，
到
畢

業
典
禮
舉
行
之
前
，
學
校
內
的
氣
氛
，
都
像
是
辦
喪

事
一
樣
。

已
故
美
術
家
李
澤
藩
教
授
，
以
充
滿
人
道
關
懷
的
心
情
，
在
事
件
後
賣
了
「
斷
我
心
腸
」
作

品
。

作
品
中
都
是
悲
傷
的
藍
色
色
系
，
學
生
相
互
拉
扯
，
眼
睛
也
都
充
滿
了
水
和
淚

。

近
二
十
條
人
命
，
換
來

一
條
鋼
筋
水
泥
的
舊
港
大
橋

。

這
條
橋
落
成
於
民
國
五
十
年
，
幾
年
前
因
年

久
失
修
，
橋
轍
毀
損
而
停
止
使
用
，

這
座
橋
面
斷
裂
的
危
橋
仍
然
存
在
，
但
已
封
死

。

男
外
，
頭
前
溪
出
海
口
有
兩
個
島
，

一
個
無
人
居
住
，

一
個
不
但
有
人
世
代
落
戶
，
而
且
是

一
個
單

獨
的
基
層
行
政
區
，

這
個
島
的
名

字
叫
舊
港
島
，

島
上
居
民
全
是
舊
港
里
民

。

舊
港
島
就
是
舊
港
里
，
離
開
舊
港
島
即
不
屬
舊
港
里
的
範
圍
，
目
前
舊
港
旦
共
有
十
個
鄰
，
約
七
百

七
十
多
個
里
民
，
共
有

一
百
八
十
多
戶
人
家
，
居
民
們
從
事
漁
業
者
比
務
農
人
口
數
多

。

這
個
島
和
它
西
南
邊
的
北
寮
嶼
無
人
島
遙
遙
相
望
，
都
是
由
頭
前
溪
沖
積
而
成
的
沙
洲
，
在
通
往
該

島
舊
港
大
橋
沒
有
興
建
以
前
，
島
上
居
民
和
外
界
連
繫
'
完
全
依
賴
漁
棧
及
小
船

。

188 頭前漠的記憶



舊
港
島
會
有
那
麼
多
人
居
住
，
而
且
在
新
竹
市
北
區
各
里
中
，
人
口
還
不
是
敬
陪
末
座
，
主
要
原
因

是
該
島
曾
經
走
過
一
段
輝
煌
歷
史
，
開
台
先
民
由
大
陸
渡
海
到
竹
塹
開
拓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都
以
這
個

島
為
主
要
港
埠
，
早
期
島
上
還
設
有
簡
易
的
海
闕
，
地
位
相
當
重
要
。

時
代
變
遷
，
老
舊
的
港
埠
逐
漸
受
到
頭
前
溪
水
夾
帶
的
泥
沙
淤
積
，
慢
慢
沒
落
。
島
上
居
民
由
商
轉

漁
'
少
數
從
事
農
業
。
由
於
頭
前
溪
水
奔
騰
出
海
路
徑
不
定
，
曾
經
發
生
過
全
島
有
多
半
地
區
遭
到
洪

水
淹
沒
，
加
上
島
上
交
通
不
便
，
在
政
府
遷
台
初
期
，
有
意

把
島
上
居
民
全
數
遷
移
到
北
邊
新
竹
縣
陸
地
，
以
維
島
上
居

民
安
全
，
不
過
島
上
居
民
多
數
重
土
安
鄉
，
不
願
離
開
故

土
，
遷
移
計
畫
最
後
只
好
不
了
了
之
。

第
八
項
漁
港
與
海
關

嘉
慶
十
二
年
(
一
八

O
七
)
商
民
集
資
開
關
船
隻
停
泊

處
，
稱
之
為
新
港
。
並
將
塹
港
稱
之
為
「
舊
港
」
'
此
為
舊
港

名
稱
自
來
，
距
今
近

一
百
九
十
年
歷
史

。
又
由
於
位
於
頭
前

溪
口
，
經
常
有
漂
沙
淤
積
，
嘉
慶
二
十
年
(
一
八
一
五
)
，
也

就
是
民
前
九
十
七
年
，
淡
水
同
知
薛
志
亮
批
准
由
商
民
募
股

組
成
「
老
開
成
」
'
重
新
開
竣
舊
港
。
從
這
段
歷
史
可
以
了

解
，
舊
港
里
是
相
當
有
歷
史
的
里
。

地
方
雷
老
謝
水
森
表
示
，
昔
時
大
小
船
隻
均
停
泊
於
此
，

距
離
泉
州
最
近
。
以
風
帆
船
價
為
工
具
，

一
夜

一
畫
即
可
抵

。
新
竹
漁
港
鳥
蠍

圖
﹒
(
渴
國
正
攝
)

闖闖闖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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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
從
大
陸
越
過
台
灣
海
峽
最
明
顯
的
地
標
，
是
竹
北
市
尚
義
村
山
上
的
「
蓮
花
寺
」
'
夜
晚
對
海
上
的

船
隻
而
言
，

宛
如
一
盞
明
燈
;
白
天
則
是
依
賴
山
峰
，
是
靠
海
最
易
看
到
的
目
標
。

@
薔
港
港
口
l

日
據
時
代
商
港
明
珠

舊
港
港
口
有
二
百
年
歷
史
，
在
正
式
開
港
之
前
的
康
熙
中
期
就
有
漢
人
渡
海
開
拓
，
乾
隆
末
期
到
日

據
大
正
年
間
是
舊
港
的
全
盛
時
期
。
七
十
多
歲
的
前
任
里
長
王
喜
木
表
示
，
他
的
長
輩
曾
說
明
，
過
去

兩
岸
通
商
，
大
陸
的
帆
船
運
送
白
布
、
木
材
、
石
材
等
基
本
物
資
進
入
新
竹
，
再
載
運
芋
麻
、
砂
糖
、

樟
腦
等
台
灣
特
產
回
大
陸
。

舊
港
三
十
之
一
號
，
是
日
據
時
代
的
海
關
倉
庫
和
辦
公
室
，
日
本
人
在
佔
領
新
竹
的
第

二
年
(
一
八

九
七
)
，
就
以
律
令
第

一
號
公
佈
舊
港
等
八
大
港
口
為
特
別
輸
出
入
港
口
，

二
年
後
就
設
立
海
關
。

新
竹
拓
殖
株
式
會
社
於
大
正
十
年

三

九
二
一
)
十
二
月
興
築
舊
港
到
北
門
之
間
的
輕
便
車
道
，
起

點
是
舊
港
四
十
號
附
近
，
終
點
是
北
門
長
和
宮
，
這
個
階
段
是
兩
岸
貿
易
最
興
盛
的
年
代

。

直
到
昭
和

七
年
(

一
九
三
二
)
，
舊
港
因
淤
積
而
廢
港
。

由
於
舊
港
的
商
港
功
能
，
曾
有
輝
煌
的
時
光
，
目
前
還
有
許
多
就
地
取
材
以
鵲
卵
石
興
建
的
石
屋
，

內
有
藝
旦
間
、
酒
家
、
餅
鋪
等

。

同
時
新
竹
市
電
燈
會
社
於
民
國
元
年
成
立
時
，
舊
港
因
是
商
業
港
首

先
接
電
，
直
到
今
天
還
可
以
在
頭
前
溪
口
，
看
到
當
時
燈
塔
追
址

。

舊
港
有

二
件
事
值
得

一
提.. 

清
光
緒
十
年

三

八
八
四
)
年
十

一
月
，
曾
經
發
生

一
件
法
國
軍
艦
，

砲
擊
紅
毛
港
和
舊
港
的
大
事
，
但
這
次
砲
擊
並
沒
有
摧
毀
性
的
破
壞

。

另

一
件
是
昭
和
十
四
年
(

一
九
三
九
)
，
日
本
人
在
發
動
戰
爭
之
後
，
為
了
質
施

皇
民
化
，
而
要
求

台
灣
人
不
准
保
持
自
己
的
信
仰
，
要
求
住
民
繳
交
神
明
神
像
，
在
這

一
年
的
六
月
十
九
日
，
把
搜
集
到

的
五
百
多
尊
神
像
在
舊
港
燒
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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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台
灣
光
復
後
，
從

三
十
五
年
到

三
十
八
年
，
國
民
政
府
轉
進
來
台
期
間
，
搶
先
機
的

商
家
在
舊
港

一
帶
設
立
倉
庫
碼
頭
，
經
營
兩
岸
之
間
的
貿
易

。

許
多
著
名
的
「
生
意
虎
」
，
都
是
在
這
期

間
發
跡
。

頭
前
溪
隨
著
季
節
氣
候
變
化
，
時
而
清
澈
見
底
，
時
而
黃
水
滾
滾
，
這
條
變
色
的
龍
，
在

三
百
年
內

吃
掉
了
四
個
港
口
。

清
朝
康
熙
年
間
，
在
台
灣
設
府
，
大
陸
福
建

一
帶
經
由
台
灣
海
峽
駛
入
頭
前
溪
，
到
新
竹
墾
荒
的
百

姓
日
增
，

一
些
從
事
走
私
和
偷
渡
的
福
建
人
氏
，
在
現
今
的
新
竹
市
舊
港
島
興
建
港
口
從
商
。

頭
前
溪
出
海
口
沖
積
成
舊
港
島
建
的
港
口
，
即
以
當
時
新
竹
名
字
竹
塹
為
名
，
稱
為
竹
塹
港
，
竹
塹

港
被
視
為
海
峽
兩
地
海
運
主
要
港
口
之

一
，
未
料
在

一
百
後
出
現
巨
變
，

一
八

一
三
年
頭
前
溪

一
次
大

水
災
，
把
竹
塹
港
吞
沒

。

沒
有
港
口
，
船
船
靠
岸
成
了
問
題
，
當
地
淡
水
知
府
和
地
方
人
士
募
款
，
在
頭
前
溪
出
海
口
南
岸
重

新
興
建

一
座
港
口
，
也
就
是
現
今
的
已
經
廢
棄
的
南
寮
漁
港
，
當
時
命
名
為
竹
塹
新
港

。

竹
塹
新
港
的
壽
命
最
短
，
只
活
了
兩
歲
大
即
夭
折
，
在
港
口
完
成
以
後
，
經
常
遭
到
洪
水
沖
積
，
無

法
發
揮
港
口
功
能
，

一
八
一
五
年
地
方
百
姓
又
再
度
修
建
竹
塹
港
，
由
於
這
座
港
口
是
往
日
使
用
的
港

口
，
為
了
讓
人
容
易
分
別
，
把
重
修
的
竹
塹
港
稱
為
竹
塹
舊
港

。

竹
塹
舊
港
和
當
年
的
竹
塹
港

一
樣
，
比
竹
塹
新
港
耐
用
，
雖
然
也
多
次
遭
到
洪
水
，
可
是
洪
水
主
流

沒
有
直
接
沖
入
港
口
，
經
過
一
百
多
年
才
被
淘
汰
，
在
商
港
功
能
消
失
以
後
，
港
口
轉
為
以
漁
業
為
主

導
。@

南
軍
漁
港
|
首
座
漁
業
專
用
碼
頭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月
，
地
方
各
界
人
士
組
成
「
南
寮
港
築
港
促
進
委
員
會
」
'
推
行
築
南
寮
漁
港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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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
民
國
新
竹
縣
長
朱
盛
淇
就
任
第

一
屆
縣
長
後
，
推
動
規
畫
在
頭
前
溪
口
南
岸
，
開
闊
南
寮
漁
港
。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舉
行
破
土
典
禮
，
同
年
九
月
正
式
開
工
，
至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完
工
敢

用
。
南
寮
漁
港
在
新
竹
漁
港
取
代
後
，
今
已
廢
港
。

為
了
不
讓
大
家
把
改
來
改
去
的
港
口
搞
混
，
在
港
口
修
建
完
成
以
後
，
依
當
地
地
名
取
為
南
寮
漁

港
。南

寮
漁
港
的
確
禁
不
起
頭
前
溪
摧
殘
，
不
及
三
十
年
即
告
退
休
，
被
南
邊
的
新
竹
漁
港
取
代
，
當
年

的
新
港
如
今
也
變
成
舊
港
。

現
在
已
經
失
去
航
運
功
能
的
頭
前
溪
，
曾
經
是
先
民
由
大
陸
來
台
開
墾
的
主
要
河
運
要
道
，
從
出
海

口
一
直
延
伸
到
現
今
竹
中

一
帶
河
段
，
在
許
多
停
泊
碼
頭
中
，
南
寮
漁
港
是
唯

一
由
政
府
建
設
的
漁

港
。南

寮
漁
港
在
新
竹
漁
港
敢
用
以
後
，
成
了

一
座
冷
清
廢
棄
港
口

，
鉛
華
盡
失
，
知
道
這
座
漁
港
曾
經

扮
演
過
北
部
海
域
主
要
漁
場
據
點
角
色
的
人
，
也
已
經
漸
漸
凋
零

。

早
期
頭
前
溪
流
域
的
港
口
碼
頭
，
多
半
是
以
商
業
和
交
通
運
輸
為
主
，
捕
魚
並
非
其
重
頭
戲
，
因
為

當
時
頭
前
溪
出
海
口
一
帶
的
漁
獲
相
當
豐
富
，
加
上
陸
上
運
輸
不
是
很
方
便
，
漁
獲
以
自
主
式
經
營
，

不
需
要
大
型
漁
港
。

台
灣
光
復
以
後
，
民
生
漁
獲
需
求
量
大
增
，
位
於
頭
前
溪
出
海
口
南
邊
俗
稱
竹
塹
新
港
的
南
寮
漁

港
，
因
航
道
過
淺
不
敷
使
用
，
漁
民
們
紛
紛
向
政
府
建
議
，
興
建
真
有
規
模
的
漁
港
，
以
利
漁
民
出
海

作
業
。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政
府
編
列
經
費
，
利
用
原
來
竹
塹
新
港
擴
建
為
南
寮
漁
港
，
南
寮
漁
港
於
是
成
了
頭

前
溪
首
座
漁
業
專
用
港
口
，
大
型
漁
船
可
以
利
用
潮
水
上
漲
進
出
南
寮
漁
港
，
提
高
漁
獲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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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前
溪
的
泥
沙
淤
積
相
當
厲
害
，
尤
其
在
出
海
口
，
問
題
更
為
嚴
重
，
南
寮
漁
港
經
過
約
二
十
個
寒

暑
，
因
泥
沙
隨
著
海
水
漲
退
，
進
入
港
口
淤
積
在
港
內
，
造
成
漁
船
進
出
不
便
，
政
府
和
漁
會
設
法
編

列
預
算
，
定
期
竣
澡
港
內
淤
泥
，
並
且
在
漁
港
進
出
口
處
，
增
設

一
座
防
砂
淤
積
水
門
。

這
些
改
善
淤
泥
影
響
漁
船
進
出
的
對
策
，
依
然
沒
有
辦

法
完
全
化
解
問
題
，
南
寮
漁
港
避
淤
泥
侵
害
而
老
化
的
程

度
越
來
越
嚴
重
。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
當
時
任
台
灣
省
主

席
、
現
任
總
統
李
登
輝
親
自
到
南
寮
視
察
以
後
，
決
定
重

新
規
畫
一
座
現
代
化
漁
港
，
取
代
南
寮
漁
港
以
方
便
漁
民

出
海
營
生
。

@
新
竹
漁
港
|
結
合
漁
業
、
觀
光
、
教
育

民
國
七
十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新
竹
漁
港
聞
工
，
耗
資
十

五
億
，
八
十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完
工
。
由
於
位
置
不
適
宜
，

河
道
淤
沙
，
碼
頭
時
有
塌
陷
，
加
上
漁
業
資
源
枯
竭
，
漁

港
完
工
後
漁
業
衰
退
，
目
前
僅
提
供
二
百
多
艘
漁
船
棧
使

用
。市

府
有
意
規
畫
新
竹
漁
港
結
合
漁
業
、
觀
光
休
閒

、

教

育
等
綜
合
性
的
多
功
能
目
標
利
用
，
並
曾
朝
漁
人
碼
頭
方

向
發
展
的
規
章
。
新
竹
漁
港
可
以
提
供
規
畫
娛
樂
性
漁
船

停
泊
區
停
泊
，
約
容
納
一
百
艘
六
十
呎
以
上
的
大
型
遊

艇
，
其
餘
泊
地
可
供
漁
船
和
膠
棧
四
百
艘
以
上
。

A，
原
舊
港
海
關

(
油
國
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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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漁
業
日
趨
衰
退
，
漁
民
老

化
，
政
府
和
漁
會
正
協
助
漁
民
從

苦

力
式
的
產
業
型
態
，
提
升

為
白
領
階

級
，
輔
導
漁
民
從
事
和
休
閒
性
的
服

務
業
。

頭
前
溪
的
淤
沙
對
港
口
侵
害
極
為

強
烈
，
不
但
在

三
百
年
來
吞
噬
了
竹

塹
港
、
竹
塹
新
港
、
竹
塹
舊
港
和
南

寮
漁
港
等
四
個
港
口
，
目
前
還
威
脅

著
新
竹
漁
港
，
為
了
防
範
航
道
內
由

頭
前
溪
帶
來
的
泥
沙

，
新
竹
漁
港
另

外
興
建
外
海
海
堤
，
和
頭
前
溪
這
條

變
色
的
龍
展
開
長
期
對
抗
。

@
舊
港
海
關

頭
前
溪
出
海
口
的
舊
港
，
曾
經
是

大
陸
和
台
灣
新
竹
賀
易
的
重
要
港

口
，
更
早
期
時
，
漁
船
可
直
接
到
舊

社
地
區

。
舊
社
、
浦
雅
地
區
有
許
多

貿
易
商
開
設
的
行
郊
。

日
本
人
是

一
八
九
五
年
(
光
緒

二

日期不詳

74年9月

2.0 X3 76年6月

222. 16 1. 2 X l0 63年1 月

260.10 1.2 X4 53年8月

20.0 156.87 2.0 X 10 81年6月

2.5 160.57 l.7 X 16 日期不詳

l78 .40 1.8 X 6 75年6月

19 1. 14 2.0 x 8 71年8月

2.OX4 84年5月

64年5月

72年 10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62年8月

65年9月

70年10月

竹東鐵路橋

竹東大橋

昌蔥大橋

瑞豐大橋

五峰大橋

泊羅溪橋

油需震溪鐵路橋

新興橋

增昌大橋

永盟大橋*

內灣吊橋

義興橋

尖石大橋

嘉新大橋

新樂大橋 98 

調查日期:民國83年 l 月
備註

*調查後新建

完工日期樑底高 橋敬

(公尺) (公尺)

140 .47 1.7 X22 

140 .20 2.0 x l1 

橋長 橋寬

(公尺) (公尺)

456 2.5 

斷面緝號橋名溪別

220.70 

16.0 

4.0 

5.0 

6.0 

5.0 

5.2 

460 

160 

230 

230 

92 

230.5 

385 

337 .1 

2 

29 

551 

59 

39 

28 

521 

511 

上

坪

溪

2.2 X2 

224 .40 

246.81 

7.0 

2.40 

150 

165 

67 

71 

油

2.0 X 1 254.14 5.8 70 73 

羅

溪

2.0 X3 289.20 5.3 105 81 

2.2 X2 385.90 8.55 105 93 

2.0 X2 442.11 5.6 90 

(資料來源 ﹒ 頭前溪上游上坪溪及油羅溪治理規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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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年
，
明
治
二
十
八
年
)
統
治
台
灣
，

二
年
後
的
明
治

三
十
年
一
月
，
日
本
以
第
一
號
律
令

指
定
舊

港
為
特
別
移
入
港
。
明
治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O

一
年
)
在
舊
港
設
置
淡
水
關
稅
港
支
署
，
目
前
這

個
海

關
的
迫
址
仍
在

。

昭
和
七
年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
因
河
道
淤
積
，
日
本
總
督
府
宣
佈
廢
除
舊
港

。

舊
港
過
去
就
是
大
陸
和
台
灣
之
間
往
來
的
重
要
口
岸
，
貿
易
活
動
相
當
熱
絡

。
過
去
頭
前
溪
口
不
像

今
天
淤
積
得
那
麼
厲
害
，
因
此
兩
岸
的
船
隻
是
可
以
直
接
航
運
到
舊
社
、
滴
雅

一
帶
。
這
一
帶
過
去
是

十
分
繁
榮
的
地
區
，
有
四
座
表
彰
節
義
，
教
化
人
心
的
石
坊
都
建
築
在
浦
雅
，
就
可
以
了
解
地
方
的
重

要
性
。

同
時
這
條
路
就
是
清
朝
時
期
，
出
竹
塹
城
後
北
上
的
官
道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台
灣
光
復
後
，
從

三
十
五
年
到

三
十
八
年
國
民
政
府
轉
進
來
台
期
間
，
搶
先
機
的
商

家
都
在
舊
港
一
帶
設
立
倉
庫
碼
頭
，
經
營
兩
岸
之
間
的
質
易

。
許
多
著
名
的
「
生
意
虎
」
，
都
是
在
這
期

間
發
跡

。
第
九
項

簡
易
防
洪
工
事

@
水
箭
仔
|
t
支
水
泥
柱
，
鴻
弱
水
流
力
道

頭
前
溪
竹
東
陸
豐
里
的
河
床
上
，
矗
立
著
許
多
根
用
水
泥
打
造
的
「
石
樁
」
'
這
些
石
樁
都
是
在
日

據
時
代
遺
留
下
來
的
，
很
多
年
輕
人
都
不
知
道
這
些
石
樁
是
什
麼
?
更
不
知
道
它
有
何
功
用
?
老
一
輩

民
眾
卻
都
清
楚
看
似
砲
架
的
水
泥
柱
，
是
早
年
防
止
水
流
沖
擊
減
弱
水
流
功
用
的
「
水
箭
仔
」

。

頭
前
溪
為
新
竹
縣
重
要
的
河
流
，
水
源
豐
沛
，
尤
其
是
雨
訊
期

。

上
游
包
括
油
羅
溪
與
上
坪
溪
，
因

受
到
尖
石
與
五
峰

山
區
山
洪
的
暴
發
，
導
致
滾
滾
的
洪
水
，
傾
洩
而
下
，
流
經
頭
前
溪
後
，
形
成
一
股

強
勁
的
水
流
。
(
參
考
表
四
之
七
)
。

強
而
有
勁
的
洪
水
，
經
常
造
成
下
游
地
區
遭
到
水
患
，
讓
沿
溪
住
戶
都
飽
受
威
脅
，
甚
至
遭
到
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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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失
而
叫
苦
連
天
。

頭
前
溪
竹
東
陸
豐
里
段
，
當
年
就
是
經
常
遭
受
水
患
的
地
區
，
雖
然
當
地
有
堤
防
屏
障
，
但
常
常
發

生
潰
堤
情
事
。
早
年
聽
到
有
洪
水
暴
發
，
陸
豐
里
居
民
都
會
「
走
大
水
」
(
意
指
逃
避
洪
患
)
，
這
些
夢

魔
，
老

一
輩
居
民
，
至
今
談
及
還
餘
悸
猶
存
。

直
到
後
來
，
有
人
研
究
出
真
有
「
水
箭
仔
」
的
防
洪
設
施
，
使
得
洪
水
氾
濫
的
情
形
減
少
，
才
安
定

了
沿
溪
住
戶
逃
避
洪
患
的
心
理

。

據
陸
豐
里
長
吳
秀
連
說
，
日
據
時
代
有
水
利
設
計
專
家
研
究
出
「
水
箭
仔
」
的
設
施
，
它
是
以
七
支

長
短
不
一
的
水
泥
柱
所
組
成
，
層
層
排
列
，
猶
如
是

一
座

一
砲
架
;
別
小
看
這
些
水
泥
柱
，
只
要
強
勁

的
水
流
穿
梭
通
過
該
石
柱
後
，
即
可
被
切
割
分
開
，
減
弱
了
水
流
的
力
道
，
減
緩
直
接
侵
蝕
堤
防
的
沖

擊
力
，
功
能
卓
著
。

據
說
早
在
昭
和
時
代
，
就
有
人
發
明
「
水
箭
仔
」
防
止
洪
水
氾
濫
，
實
際
的
年
代
無
法
確
切
考
證
，

如
今
這
些
一
「水
箭
仔
」
在
水
流
的
改
道
下
，
早
已
功
成
身
退
，
閒
置
在
被
開
闢
成
良
田
的
農
地
上

。

儘
管
曾
經
負
起
防
範
水
患
功
能
的
「
水
箭
仔
」
'
已
經
引
退
，
但
地
方
民
眾
均
不
忍
心
把
它
拆
除
，

也
讓
老
年
人
緬
懷
不
已

。

@
戰
備
石
頭
堆
|
一
擺
三
、
四
十
年
，
從
來
沒
用
過

頭
前
溪
竹
東
大
橋
到
竹
林
大
橋
段
的
堤
防
上
，
可
以
看
到
每
隔
十
公
尺
左
右
，
就
堆
放
著

一
個
個
有

如
籃
球
般
大
的
石
頭
，
這
些
堆
放
延
綿
達
數
公
里
的
石
堆
，
時
間
已
逾

三
、
四
十
年
了
，
但
自
始
至

終
，
被
利
用
做
為
防
洪
功
用
的
石
頭
，
從
來
沒
有
使
用
過

。

如
今
放
眼
望
去
，
河
床
多
數
被
闢
為
良

田
，

一
堆
堆
的
防
洪
石
頭
，
早
已
功
成
身
退
，
成
為
頭
前
溪
堤
防
上
的
景
觀
之

一

世
居
頭
前
溪
竹
東
雞
油
林
地
的
當
老
吳
水
芳
說
，
擺
在
頭
前
溪
竹
東
堤
防
上
的
「
石
頭
堆
」
'
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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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水
利
局
興
築
堤
防
後
，
就
已
堆
放

。

主
要
功
能
是
做
防
洪
之
用
，
誰
也
沒
有
想
到
，

一
擺
放
就
是

三
、
四
十
年
了
，
但
從
來
沒
有
被
使
用

。

住
在
堤
防
附
近
的
住
戶
，
均
慶
幸
未
動
用
過
這
些
「
戰
備
石
頭
」
，
如
果
說
被
使
用
過
的
話
，
那
就

表
示
已
發
生
了
洪
患
，
竹
東
堤
防
治
岸
哪
裡
有
今
天
林
立
的
住
戶
與
欣
欣
向
榮
的
工
業
區

。

吳
水
芳
說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
葛
樂
禮
」
颱
風
危
急
之
際
，
這
些
石
頭

一
度
要
被
拿
來
使
用
，
但
最

後
洪
水
消
退
後
，
仍
沒
有
動
用

。

吳
水
芳
回
憶
說
，
「
葛
樂
禮
」
颱
風
，
對
竹
東
地
方
造
成
有
史
以
來

最
重
大
的
災
害
，
凡
是
經
歷
過
的
民
眾
，
至
今
談
及
此
事
，
相
信
仍
是
餘
悸
猶
存
，
尤
其
是
居
住
在
頭

前
溪
竹
東
堤
防
附
近
的
居
一

。
頭
前
溪
沿
岸
中

，

民
，
眼
看
不
斷
暴
漲
的
洪
一

可
看
到
綿
延
的
堤
防

一
景
觀
。
(
劉
瑞
祺
攝
)

水
，
直
衝
堤
防
而
來
，
使
堤

防
出
現
了
決
堤
的
危
急
景

象
。為

了
安
全
起
見
，
堤
防
沿

岸
的
居
民
，
紛
紛
疏
散
到
較

高
的
地
方
避
難
，
當
晚
街
頭

可
以
看
到
穿
梭
不
停
的
車

子
，
車
上
除
載
有
婦
孺
外
，

還
有
許
多
家
庭
用
品
等
，
這

種
「
走
大
水
」
(
意
即
逃
避
洪

水
)
的
情
景
，
吳
水
芳
表
示

頭前漠的記憶 197



198 頭前漠的記憶

車
，
五0
年
代
縣
政
府

動
員
義
務
勞
動
到
頭

前
溪
挖
砂
石
﹒
(
渴

國
正
提
供
)



至
今
仍
歷
歷
在
目
。

葛
樂
禮
颱
風
的
威
力
在
凌
晨

三
、
四
點
過
後
，
逐
漸
減
弱
，
豪
雨
也
減
小
，
儘
管
頭
前
溪
的
洪
水
對

竹
東
堤
防
造
成
多
處
的
侵
蝕
，
但
所
幸
沒
有
造
成
堤
防
的
決
堤
，
堆
放
在
堤
防
上
的

一
堆
堆
石
頭
，
最

後
還
是
無
「
用
武
之
地
」
，
沒
有
被
動
用
做
為
防
洪
及
補
修
受
損
堤
防
的
材
料
。

如
今
頭
前
溪
竹
東
大
橋
至
竹
林
大
橋
段
的
河
床
，
雖
然
因
溪
水
流
域
的
面
積
大
幅
縮
小
，
多
數
已
被

闢
為
農
地
與
良
田
，
且
舊
有
的
堤
防
被
鋪
裝
上
水
泥
並
規
畫
為
民
眾
休
閒
的
據
點

，

但
長
達
三
公
里
的

竹
東
堤
防
上
，

一
堆
堆
被
擺
設
成
「
石
頭
堆
」
'
至
今
仍
存
在
著
，
只
不
過
許
多
石
頭
堆
已
被

人
弄
得
雜

亂
無
章
，
且
多
數
石
頭
堆
裡
已
長
出
雜
草
。

儘
管
這
些
「
石
頭
堆
于
已
囡
頭
前
溪
流
域
的
改
變
而
功
成
身
退
，
但
許
多
老
一
輩
的
民
眾
行
經
當

地
時
，

彷
彿
都
會
抱
感
懷
的
眼
光
，
注
目
這
些
曾
經
扮
演
著
維
護
地
方
安
全
角
色
的
石
堆
景
觀
。

@
蛇
籠
|
公
工
義
務
修
建
，
猶
如
堤
防

頭
前
溪
兩
岸
沒
有
堤
防
以
前
，
多
數
是
利
用
蛇
籠
作
為
防
堵
水
患
的
設
施
。
這
張
照
片
在
頭
前
溪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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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
不
僅
可
以
看
到
蛇
籠
的
模
樣
，
同
時
也
可
以
在
遠
處
見
到
牛
車
進
入
溪
床
、
載
連
砂
石
的
畫
面

。

光
復
初
期
，
頭
前
溪
下
游
堤
防
尚
未
建
成
時
，
那

一
帶
當
時
接
近
出
海
口
，
都
還
沒
有
建
堤
防
，
蛇

籠
是
防
堵
水
患
的
設
施

。

當
時
每
到
颱
風
或
大
水
來
時
，
這
裡
就
有
水
患

。

最
早
的
蛇
籠
都
是
由
政
府
派
「
公
工
」
，
也
就
是
透
過
里
鄰
長
發
動
民
眾
進
行
義
務
勞
動
，
大
水
沖

壞
蛇
籠
就
派
「
公
工
」
修
復

。

據
了
解
，
這
裡
也
接
近
新
竹
機
場
，
日
據
時
代
昭
和
十
二
年
，
即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興
建
新
竹
機
場
時
，
也
動
員
了
來
自
全
省
各
縣
市
的
「
公
工
」
來
新
竹
修
機
場
，
頭
前
溪
的

大
量
砂
石
就
成
為
修
建
機
場
跑
道
的
來
源

。

這

一
帶
的
舊
地
名
稱
之
為
「
溪
埔
仔
」
'
新
竹
有

一
句
俗
諺
形
容

一
個
人
戲
稱
自
己
沒
有
什
麼
錢
，

但
又
不
明
講
，
這
句
台
語
俗
諺
是

「
溪
埔
仔
六
石
、
鴨
母
寮
參
車
、
米
市
街
六
斗
、
絞
刑
場
車
幾
、
大

眾
廟
幾
車
幾
」
。

這
句
話
的
溪
埔
仔
就
是
頭
前
溪
畔
，
「
六
石
」
可
能
有

二
個
意
思
，

一
是
指
只
有
石
頭

之
意

。
二
是
「
石
」
是
重
量
單
位
，
也
就
是
只
有
六
個
單
位

。

〔
詮
1

〕
整
理
自
新
竹
縣
志
土
地
志
、
經
濟
志
，

新
竹
縣
政
府

出

版
﹒

〔
註
2

〕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規
畫
總
隊

，

頭
前
溪
治
理
規
查
報
告

，

七
十
三
年
六
月
至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增
印
﹒

〔
詮
3

〕
台
灣
省
水
利
處
，

頭
前
漠
上
游
上
坪
溪
及
油
羅
漢
治
理
規
查
報
告

，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

〔
註
4

〕
整
理
自
台
灣
省
新
竹
永
剩
會
誌
'
新
竹
農
田
水
利
會
出
版
﹒

〔
註
5

〕
整
理
自
新
竹
市
志
土
地
志
第
三
篇
第
三
章
「
風
災
與
水
災
」
'

陳
國
川
撰
稿
，

頁
二
一
九
至
二
三
五

，

新
竹
市
政
府
出

版
﹒

〔
詮6

〕
「
口
」
符
號
，

為
文
獻
中
不
可
考
之
文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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